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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整合型心理健康工作計畫」 

期末報告格式 

壹、實際執行進度： 

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一、 整合及加強心理健康基礎建設 

(一)  建立跨局處、跨公私部門之協商機制 

1. 建立社區資源網絡聯

絡，並定期更新及公布

相關資料於網站，提供

民眾查詢。 

將社區網絡資源(家庭教育中

心、學生輔導諮商中心、毒

品危害防制中心、基金會、

協會、社區發展協會、社區

關懷據點、樂齡中心、社區

營造中心)公告於心理衛生中

心網頁，並每季盤點更新一

次。 

■符合進度 

□落後 

2. 成立直轄市、縣(市)政府

層級跨局處(含衛政、社

政、勞政、警政、消防

與教育等機關)、跨公私

部門之推動小組或委員

會，負責心理健康促

進、精神疾病防治、成

癮防治、及特殊族群處

遇等相關政策、策略及

措施之規劃、審議、推

動及執行情形之督導、

協調等事項，每季召開1

次會議，且至少2次由地

方政府主秘層(秘書長)級

以上長官主持。 

1. 本縣成立縣府跨局處「社

區心理衛生中心諮詢委員

會」，結合衛政、社政、勞

政、警政、消防與教育等

15個局處、民間組織及社

會、心理專家學者共22

人，共同研擬心理健康促

進、精神疾病防治、成癮

防治、及特殊族群處遇之

規劃、審議、推動及跨單

位合作事宜。 

2. 3/31召開第1次網絡聯繫會

議，由本局陳淑斐技正主

持，共計30人參加。 

3. 6/22召開第1次嘉義縣心理

健康暨自殺防治委員會會

議，由本府羅木興秘書長

主持，共計45人參加。 

4. 9/14召開第2次網絡聯繫                                                                                                    

會議，由本府趙紋華代理

局長主持，共計40人參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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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加。 

5. 12/10召開109年度第2次嘉

義縣心理健康暨自殺防治委

員會會議，由本府羅木興秘

書長主持，共計58人參加。 

每季召開一次如下表： 
 

日期 會議 
主持
人 

人
數 

第      

一
季 

3/31 

第一次推
動心理健
康網絡成
員聯繫會
議 

陳淑
斐 
技正 

30 

第      

二
季 

6/22 

第一次嘉
義縣心理
健康暨自
殺防治委
員會會議 

本府
羅木
興秘
書長 

45 

第      

三
季 

9/14 

第二次推
動心理健
康網絡成
員聯繫會
議 

趙紋
華代
理局
長 

40 

第
四
季 

12/10 

第二次嘉
義縣心理
健康暨自
殺防治委
員會會議 

本府
羅木
興秘
書長 

58 

 

3. 結合衛政、社政、勞政

服務平台，推動各項教

育宣導工作，包含運用

文宣、媒體及網路等管

道宣導，媒體露出報導

每年度至少有1則。 

1.結合本府網絡單位共同推動

各項教育宣導工作，文宣及

衛教資料均置放本縣心理衛

生中心網頁供網絡單位下載

運用及物流至各局處所供民

眾使用。 

2.2/27於本縣衛生局辦理「防

疫事 大家事 居家檢疫 嘉

你同心」記者會共計180人

參加，因應疫情成立本縣關

懷服務中心，加強民眾防疫

期間之心理健康諮詢與心理

健康認知與支持。 

3.3/31於本縣社區心理衛生中

心辦理「通訊無限 關懷無

限」暨心理健康宣導記者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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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會，共計56人參加，辦理居

家檢疫者通訊心理諮商服

務。 

4.6/22於本縣民雄鄉辦理【抵

嘉「歡心厝」】雙揭牌活

動，新佈建完成本縣社區心

理衛生中心-民雄分站之揭

牌活動。 

5.8/22於梅山國民中學舉辦           

「人生不迷惘 健康心希

望」複篩記者會，共計

1,069人參加。 

6.9/21於本縣衛生局 1樓中      

庭舉辦「同心協力 幸福滿

嘉」心理健康月記者會，共

計130人參加。 

7.12/21於嘉義高鐵站辦「樂

齡感動學堂」快閃活動，共

計100人參加。 

(二)  設立專責單位及布建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1. 各直轄市、縣（市）政

府應依據精神衛生法規

定，設置心理健康業務

推動之專責單位。 

1. 本縣85年成立嘉義縣社區心

理衛生中心，現設置於嘉義

縣衛生局心防科，並有專人

負責心理衛生中心業務之推

動，97年設立獨立空間，

109年設置心衛中心-民雄分

站及東石分站，提供縣民優

質服務環境並設有各鄉鎮市

諮商站。 

2. 109年持續由18鄉鎮市衛生

所設置心理諮商站，提供心

理諮商零距離貼心便利服

務，並納入各衛生所考評指

標重點工作項目。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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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2. 各直轄市、縣（市）應

依據轄區地理特性、轄

區人口分布、心理健康

促進資源、精神衛生資

源、成癮防治資源、社

區精神疾病及自殺關懷

個案數、合併保護性議

題個案數、藥癮個案數

等因素，每3至4個鄉、

鎮、市、區布建1處社區

心理衛生中心，以提供

具可近性之健康促進、

心理諮商、自殺防治、

精神疾病防治、成癮防

治之服務與資源。 

1. 本年度新布建2處社區心理

衛生中心，分山、海屯區，

已完成新佈建社區心理衛生

中心 -東石分站及民雄分

站，並啟用服務，提供鄉親

在地化、可近性之健康促

進、心理諮商、自殺防治、

精神疾病防治、成癮防治之

服務與資源。 

2. 3/31居住於本縣布袋鎮之林

姓民眾，於居家檢疫期間

(3/27-4/3)因痛風舊疾復發

引起情緒鬱悶、心情低落、

壓力加劇導致失眠，轉介至

社區心理衛生中心，經評估

於3/31立即啟動本縣轄內陳

可家專業心理師，提供專用

視訊連結網址或 Line 通訊

軟體等方式，透過電腦與手

機進行通訊心理諮商服務。 
3. 5/22於本縣東石鄉新布建完

成-本縣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東石分站。 

4. 6/22於本縣民雄鄉成立本縣

社區心理衛生中心-民雄分

站，並辦理揭牌記者會提供

多功能具可近性之健康促

進、心理諮商、自殺防治、

精神疾病防治、成癮防治、

性侵處遇之服務與資源。 

5. 本縣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安排

心理師提供心理諮商均為免

費，另為配合民眾的時間，

可不定期安排時段，採預約

制，由心衛中心安排時段提

供心理諮詢服務；亦可接受

教育、其他機關轉介提供心

理諮商服務，並將服務的時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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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間訊息公告於本縣社區心理

衛生中心網頁，供民眾參考

利用，109年計服務246人

次。 

(三)  置有專責行政人力 

1. 各直轄市、縣（市）政

府應提高對心理健康議

題之重視程度，編置充

足的心理健康人力，並

提供誘因(如：改善工作

環境、待遇調升、增加

福利等)，以加強投入心

理健康領域及留任意

願。 

本縣衛生局於毒品危害防制

科編制科長1名及技士2名主

責精神、自殺、家暴、性侵

及酒癮業務，並有2名精神病

個案行政人員、2名自殺通報

個案管理行政人員及1名心理

衛生中心臨聘行政人員。 

▓符合進度 

□落後 

2. 提供心理健康行政人員

在職教育訓練機會，強

化專業知能及跨局處協

調能力。 

心理健康行政人員除參加本

局自行辦理精神心理專業人

員在職教育訓練外，另參加

衛生福利部辦理「精神及心

理衛生人員訓練班」、「精神

疾病及自殺通報個案關懷員

初階及進階教育訓練」及個

案管理強化實務專業教育訓

練等，年度內至少完成30小

時教育訓練，以強化多元專

業知能及跨局處協調能力。 

▓符合進度 

□落後 

(四)  編足配合款 

依據「衛生福利部及所屬

機關補助地方政府推動醫

療保健及衛生福利資訊工

作處理原則」相關規定辦

理 ， 補 助 比 率 將 依 縣

（市）政府財力分級級

次，給予不同比率補助，

地方政府應相對編足本計

畫之配合款。 

1.109年「整合型心理健康工

作計畫」補助本6,050,000

元，佔80%，本縣需編列配

合款20%為1,513,000元，

另編列縣款1,042,000元辦

理心理健康促進計畫，實

際編列2,555,000元。 

2.本縣編列經費詳下表 

單位 項目 經費 
(仟元) 

衛福

部 
整合型中央補助

款80% 
6,050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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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縣配 
合款 

整合型地方配合

款20% 
1,513 

心樂活-心理健

康網計畫 
  300 

樂齡感動學堂計

畫及心樂園計畫 
500 

衛教主軸計畫-

「women心健康

Youth 心幸福」

計畫 

242 

合計 1,042 
 

二、 自殺防治及災難心理衛生服務 

(一)強化自殺防治服務方案 

    根據107年自殺死亡及通報統計結果，辦理包括： 

1. 設定109年度目標族群及

防治措施。 

1.依據衛生福利部自殺死亡數

據顯示，本縣107年度55-64

歲自殺死亡比率高於各年齡

層，自殺方式以「吊死、勒

死及窒息」及「以氣體及蒸

汽」為最多，自殺原因以

「情感/人際關係」最高，

因此109年度自殺防治策

略： 

(1)109年度使用老人憂鬱篩

檢量表(GDS)篩檢本縣老人

人口10%，若 GDS>7分達中

度情緒困擾或重度情緒困

擾，提供篩檢後之轉介服

務。 

(2)配合本縣各鄉鎮市複合式

篩檢，規劃自 7月起至布

袋、梅山、東石、竹崎、水

上、中埔等，六鄉鎮市各辦

理1場心理健康促進巡迴宣

導活動，活動場次表如下： 

場次 日期 地點 人數 

1 7/18 布袋景山國小 780 

2 8/15 梅山梅山國中 1069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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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3 9/19 東石東石國小 988 

4 10/24 竹崎內埔國小 1035 

5 11/21 水上水上國小 1464 

6 12/19 中埔中埔國中 852 

(3)有關「樂齡感動學堂」課

程依計畫，已於民雄鄉金興

社區及石鄉塭仔社區8/6-

9/28辦理完竣，共計 6節

課，383人次參加。 

(4)12/21 於 嘉 義高 鐵站 辦

「樂齡感動學堂」快閃活

動，共計100人參加。 

2.針對各族群進行自殺防治

宣導 

族群 場數 人數 

職場 37 2,083 

孕產婦 33 7,623 

嬰幼兒 16 600 

身障家屬 9 541 

校園 31 3,920 

新住民 15 1,913 

老人 112 29,845 
 

2. 辦理自殺防治守門人訓

練活動，其中結合民政

機關，針對所轄村(里)長

及村(里)幹事，訓練成果

應達縣市村(里)長及村

(里)幹 事 累 積 達90%以

上。 

本縣共計347個村里，109年

度已於12/4結合本縣民政處

辦理村(里)長及村(里)幹事

自殺防治守門人訓練，總計

333人，完成率95.9%。 

▓符合進度 

□落後 

3. 加強辦理老人自殺防

治，宜主動將曾通報自

殺 企 圖 之65歲 以 上 獨

居、社會支持薄弱或久

病不癒之老人，列為自

1.為加強辦理老人自殺防治，

本(109)年度將自殺高風險

轉介單設置於嘉義縣藥師公

會網頁及函請本縣醫師公會

轉知轄內開業醫協助通報，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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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殺風險個案，評估後收

案並定期追蹤訪視。 

強化網絡連結，降低65歲以

上老人、獨居、久病不癒、

中低收弱勢族群，自殺率。 

2.截至12/31通報自殺企圖之

65歲以上老人共計165人，

經複評後列入本縣「嘉有幸

福」志工關懷名冊，另有高

自殺風險個案，將由本縣自

殺關懷訪視員追蹤訪視，其

中再自殺者共計1人。 

4. 針對65歲以上老人再自

殺個案，延長關懷訪視

服務時程及增加訪視頻

率(每個月至少2次，其中

面訪至少1次)，期透過密

集且延長關懷時程，以

降低個案再自殺風險。 

1.針對65歲以上老人再自殺個

案，派遣關懷訪視員延長關

懷訪視服務時程及增加訪視

頻率，(每個月至少2次，其

中面訪至少1次)，以降低個

案再自殺風險。 

2.統計109年1至12月份止，65

歲以上再自殺通報個案共計

1人。 

▓符合進度 

□落後 

5. 將辦理住院病人自殺防

治工作及各類醫事人員

自殺防治守門人教育訓

練列入醫院督導考核項

目(重點防治族群各醫院

應針對自殺危險因子自

訂)。 

己將「65歲以上病人提供

GDS-15篩檢服務，並納入住

院期間常規評估項目」列入

轄內精神醫療機構年度督導

考核項目，配分3%。 

▓符合進度 

□落後 

6. 分析所轄自殺通報或死

亡統計結果，擇定縣市

自殺方式（木炭、農

藥 、 安 眠 藥 、 墜

樓、….）、場域及高自殺

死亡率年齡層之防治重

點，擬訂並執行至少各1

項自殺防治具體措施及

並執行。 

1.依據衛生福利部自殺通報系 

   統資料顯依據衛生福利部自 

   殺通報系統資料顯示，本縣 

   108年度自殺通報之年齡與 

   自殺方式如下表： 

  (1)108年各年齡層自殺通報 

     件數與死亡人數之分析

表：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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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2)針對自殺統計數據，辦理

委託研究案由國立中正大

學鄧閔鴻教授分析「嘉義

縣自殺率與風險因子」研

究案，數據指出自殺死亡

自殺方式前三名為上吊、

燒炭、服用農藥，自殺原

因以「慢性化的疾病問題

(如久病不癒)」最高，藉由

分析數據，訂定策略目標

及方針。 

2.本縣自殺方式以服用安眠

藥鎮靜劑為最多，65歲以

上年齡層自殺死亡比率

高，擬推動心理健康工作

計畫，推動一系列自殺防

治策略： 

(1)結合各鄉鎮市衛生所護理

人員及藥師，針對領用安眠

藥及鎮靜劑之民眾，適時提

供 BSRS-5篩檢及高風險通

報，印製求助專線及珍愛生

命等關標語貼紙，並張貼於

藥袋宣導求助資源。 

(2)針對自殺方式最高前三

名，製作「生命不炭氣」、

「安眠藥小心」、「農藥上鎖 

生命保守」宣導海報，並結

年齡層 
通報 

件數 

死亡 

人數 

0-14歲 21 0 

15-24歲 159 1 

25-34歲 147 3 

35-44歲 204 10 

45-54歲 151 6 

55-64歲 140 7 

65歲以上 149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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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合社區藥局、木炭商及農藥

商於販賣處張貼海報，並於

11/9發佈新聞稿 (附件 6-

10)，持續推廣自殺防治宣

導。 

(3)於9/21辦理「同心協力 

幸福滿嘉」記者會，製作

「三心五秘訣」海報及心情

指標量表(5SMS)，於10/23

函文各網絡單位，建以提升

民眾心理健康知能，必要時

能主動運用、求助，進而促

進心理健康。 

(4)109年度使用老人憂鬱篩

檢量表(GDS)篩檢本縣老人

人口10%，若 GDS>7分達中

度情緒困擾或重度情緒困

擾，提供篩檢後之轉介服

務。 

(5)配合本縣各鄉鎮市複合式

篩檢，規劃自 7月起至布

袋、梅山、東石、竹崎、水

上、中埔等，六鄉鎮市各辦

理1場心理健康促進巡迴宣

導活動，活動場次表如下： 

場次 日期 地點 人數 

1 7/18 布袋景山國小 843 

2 8/15 梅山梅山國中 1069 

3 9/19 東石東石國小 988 

4 10/24 竹崎內埔國小 1035 

5 11/18 水上水上國小 1464 

6 12/19 中埔中埔國中 852 

(6)有關「樂齡感動學堂」課

程依計畫，已於民雄鄉金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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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社區及東石鄉塭仔社區8/6-

9/28辦理完竣，共計 6節

課，383人次參加。 

(7)12/21 於 嘉 義高 鐵站 辦

「樂齡感動學堂」快閃活

動，共計100人參加。 

3.針對各族群進行自殺防治

宣導 

族群 場數 人數 

職場 37 2,083 

孕產婦 33 7,623 

嬰幼兒 16 600 

身障家屬 9 541 

原住民 31 3,920 

新住民 15 1,913 

65歲以上長者 112 29,845 
 

7. 持續依據本部頒定之自

殺相關處理流程及注意

事項，落實自殺危機個

案通報、轉介、醫療及

後續關懷服務等處理流

程，與跨機關（構）網

絡密切合作，若有自殺

個案涉及特殊情況(例如:

涉及兒童及少年保護案

件、家庭暴力事件等)，

則依相關法規規定向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進

行責任通報；若自殺個

案家中有6歲以下幼兒，

或有精神照護、保護案

件、高風險家庭、替代

治療註記個案者，請落

實評估個案再自殺風險

及心理需求，以及主要

1.持續依據衛福部頒定之「自

殺風險個案危機處理注意事

項」、「自殺防治網絡轉介自

殺風險個案處理流程、「縣

(市)政府自殺高風險個案轉

介單」，落實自殺危機個案

通報、轉介、醫療及後續關

懷服務等處理流程，與跨機

關（構）網絡密切合作。 

2.依「自殺通報關懷作業流

程」為強化風險評估及訪視

未遇機制，及對於65歲以上

老人、獨居、久病不癒、中

低收弱勢族群自殺防治關懷

結案後持續轉銜社區心理衛

生中心志工每月定期電話或

到宅關懷。 

3.訂定自殺關懷處遇計畫，針

對自殺個案家中有6歲以下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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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照護者之自殺風險，妥

為擬訂自殺關懷處遇計

畫，積極結合相關人員

提供共同關懷訪視服務

或轉介相關服務資源，

適時增加訪視次數、面

訪比率並延長關懷時程

等措施，以減少憾事發

生。 

幼兒，或有精神照護、保護

案件、高風險家庭、替代治

療註記個案者、主要照護者

及共病個案，由關懷員、藥

癮個管員、地段護理師及社

區心理衛生中心志工等評估

個案再自殺風險及心理需

求，轉介相關資源，以落實

訪視服務。 

4. 109年度截至12/31，自殺個

案合併保護資訊系統共計

116案，評估後仍屬高風險

轉介自殺關懷訪視員追蹤關

懷，必要時召開個案討論

會，研商個案協處服務。 

8. 加強個案管理：除依本

部頒定之自殺相關處理

流程及注意事項」落實

訪視外，針對3次以上訪

視未遇、再次被通報、

個案合併有多重問題、

屆期及逾期未訪等個案

提報督導會議討論，若

個案不居住該縣市或有

其他問題，應積極轉介

居住縣市衛生局。 

針對3次以上訪視未遇、再次

被通報、個案合併有多重問

題、屆期及逾期未訪等個案

提報督導會議討論，若個案

居住外縣市或於他地發生自

殺事件，應積極轉介居住縣

市衛生局。 

▓符合進度 

□落後 

9. 針對殺子後自殺或集體

自殺(3人以上)等案件，

需提交速報單，並於1個

月內辦理個案討論會及

研提具體改進措施，必

要時本部得隨時請各縣

市提報。 

本年度無相關案件。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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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10. 持續提供自殺企圖者及

自殺死亡者家屬關懷服

務。 

統計衛生福利部自殺通報系

統，本縣109年度截至12/31，

自殺通報1046人，其中自殺

企圖者736人、自殺死亡者53

人，均依本縣所訂「嘉義縣

自殺通報關懷作業流程」及

「嘉義縣衛生局自殺通報個

案關懷訪視計畫」定期追蹤

關懷及關懷遺族。 

▓符合進度 

□落後 

11. 與本部1925安心專線承

辦機構合作，受理其轉

介個案，提供追蹤關懷

訪視、心理健康資源及

精神醫療等協助，有關

安心專線個案轉介流

程。 

1.持續與衛福部安心專線承辦

機構共同合作，受理轉介個

案，提供可近的追蹤關懷訪

視、心理衛生資源及精神醫

療等協助。 

2.109年截至12/31總計轉介6

人，提供心理諮商輔導。 

▓符合進度 

□落後 

12. 持續進行各族群及各年

齡層之自殺防治宣導(包

含推廣幸福捕手教育訓

練)，並配合9月10日自

殺防治日，辦理自殺防

治宣導活動或記者會。 

1.利用109年度第1次推動心理

健康暨自殺防治委員會，共

同規劃「9/10至10/10規劃一

系列心理健康月活動」。 

2.9/21假嘉義縣衛生局辦理

「同心協力幸福滿嘉」心理

健康月擴大記者會，宣導世

界心理健康日-預防自殺主

題，共計130人參加。 

3.結合本縣各局處、醫療機

構、民間團體力量，規劃

「心理健康月系列活動」，

配合109年 WHO 世界心理

健康日主題，倡導民眾認識

心理健康概念。場次如下： 
日期 主題 人數 

9/18 

「在家唱幸福 畫出

回嘉路」心理健康

音樂會暨心靈畫展 

100 

9/20 為心理健康而跑 11,000 

9/21 
同心協力幸福滿嘉

記者會 
130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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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9/28 

「全心協力防自殺~

你我都是自殺防治

守門人」心理健康

宣導活動暨記者會 

100 

10/5 
拍打操-拍走所有負

面情緒 
121 

 

(二) 加強災難心理衛生服務 

1. 於 每 年 汛 期 (4月30日) 

前，更新年度「災難心

理衛生緊急動員計畫」

(包含重大公共安全危機

事件之應變機制)，內容

包括災情收集、指揮體

系、通訊錄、集合方

式、任務分配、作業流

程、注意事項及回報流

程，，並辦理相關人員

教育訓練及至少1場演練

(如配合災防、民安演習

辦理，得依演習律定期

程辦理)。 

1. 更新「109年度災難心理衛

生服務緊急動員計畫」，依

計畫內容執行。 

2. 結合本縣災害防救辦公

室，分於7/28、7/29、7/30

上午辦理「災難心理衛生

緊急動員計畫」演練作

業，並於7/30下午假本縣

民雄鄉中正大學辦理1場災

害心理衛生演練。 

▓符合進度 

□落後 

2. 建立及更新所轄公部門

及社會資源災難心理衛

生服務人員名冊及聯繫

資訊。 

1.建立災難心理衛生服務人員

名冊及聯繫資訊，詳如附件

二。 

2.定期每半年盤點更新聯繫資

訊。 

▓符合進度 

□落後 

3. 於災難發生時，應評估

啟動「災難心理衛生緊

急動員計畫」，並定期提

報服務成果。 

訂定109年度「災難心理衛生

服務緊急動員計畫」並於7/30

依計畫執行，定期提報服務

成果。 

▓符合進度 

□落後 

三、 落實精神疾病防治與照護服務 

(一)  強化精神疾病防治網絡及持續辦理精神衛生法各項法定業務 

1. 依「醫院設立或擴充許

可辦法」規定清查轄區

精神病床開放情形，並

配合發展精神疾病社區

化照護政策，積極檢討

1.依「醫院設立或擴充許可辦

法」規定，清查轄區精神病

床、社區精神復健及精神護

理之家資源分布情形，資源

報表(如附件2)。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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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社區精神復健及精神護

理之家資源分布情形，

加強機構新設立及擴充

之規模審查，提報各類

精神照護機構之資源報

表。 

2.考量嘉義縣、嘉義市急性精

神醫療資源之配置及需求，

依衛生福利部108年4月24日

衛部 心字第1081761499號

函，積極協助衛生福利部朴

子醫院於110年4月24日前，

設置精神急性病床20床(本

案涉及硬體設施興建，應自

許可日期起2年內，向本局

完成登記全數開放使用)，

該院現已進行整建工程。 

2. 強化行政及專業人員服

務品質： 

  

(1) 衛生局心理健康行政人

員、公共衛生護士及關

懷訪視員(以下稱為關

訪員)需接受與執行本

計畫業務有關之相關教

育訓練課程。有關訓練

內容，詳如「整合型心

理健康工作計畫人員專

業訓練課程基準」。 

1.心理衛生行政人員及個案關

懷訪視員共計11人，於109

年度1/14-17南區醫療網109

年度精神疾病及自殺通報個

案關懷訪視員進階教育訓

練」18小時。 

2.3/11-3/13衛生福利部精神及

心理人員訓練班第2期16小

時；另參加本局辦理精神及

心理衛生專業人員繼續教育

訓練24小時，總計58小時。 

3.另參加每月1次內部督導會

議與個案討論會議，共計6

場。 

4.衛生行政人員參加衛生福利

部精神及心理人員訓練班第

2期16小時與本局辦理辦理

精神及心理衛生專業人員繼

續教育訓練24小時，總計40

小時。 

▓符合進度 

□落後 

(2) 規劃辦理轄區內精神醫

療專業人員及其他人員

1.2/7辦理衛生所業務說明會

及教育訓練，內容涵蓋合併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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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如：專任管理人員、

個案管理員、照顧服務

員、志工）教育訓練 

(涵蓋合併多重問題之

精神病人評估，及相關

資 源 轉 介)及 提 報 考

核。 

多重問題之精神病人評估，

及相關資源轉介，共計72人

參加。 

2.辦理「精神及心理衛生專業

人員繼續教育訓練」加強公

共衛生護士、個案關懷訪視

員針對社區精神病人、疑似

病人評估有無需緊急送醫技

能、社區追蹤照護之技能及

訪視紀錄之書寫技巧，共3

場次共256人參加，場次如

下表： 
日期 課程 人數 

2/7 
精神心理衛生專業人員教

育訓練課程 
72 

7/8 
109年度精神及心理衛生專

業人員繼續教育訓練 
94 

7/9 
109年度精神及心理衛生專

業人員繼續教育訓練 
90 

3.7/24辦理志工教育訓練課程

壓力與情緒調適-正念減

壓。 

4.各類人員參加教育訓練情形

列入考核項目： 

(1)衛生所公衛護理師執行情

形每月局務會議定期考

核、每季加強稽核，並列

入年終考核之參考。 

(2)關訪員執行情形每月及每

季定期考核，每半年提報

成果報告。分於4/29辦理期

初驗收、7/15辦理期中成果

驗收，12/15繳交期末成果

報告並進行第3期之請款作

業(1/11已辦理完成驗收作

業並撥付第3期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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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3) 規劃非精神科醫師 (如

家醫科或內科開業醫

師)，辦理精神病人照

護相關知能，提升對精

神疾病個案之敏感度；

以強化精神醫療與一般

醫療照護之轉介服務及

合作，以期早期發現及

早期治療之療效。 

1.提升對精神疾病個案之敏感

度，強化精神醫療與一般醫

療照護之轉介服務及合作，

請本縣醫師公會轉知轄內開

業醫協助通報，以期早期發

現及早期治療之療效。 

2. 6/30及7/9結合嘉義縣醫師

公會及醫事人員繼續教育訓

練，分別於大林慈濟醫院及

臺中榮民總醫院灣橋分院辦

理非精神科醫師之精神病人

照護相關知能，以利適時轉

介服務，計184人參加。 

▓符合進度 

□落後 

3. 建立病人分級照護制

度： 

  

(1) 依據「精神疾病患者社

區家訪要點」進行個案

分流及分級照護，加強

強制住院、一般精神病

人出院追蹤及定期訪視

社區個案，個案經評估

收案後，3個月內應列

為1級照護，之後依序

降級，每季及需要時應

邀請專家督導，針對個

案之分級調整與持續追

蹤之必要性，召開個案

討論會議，並應規劃前

開會議討論之重點，且

依據會議結果追蹤後續

執行情形，以落實社區

精神疾病個案之追蹤管

理及其分級照護。 

1.依據「精神疾病患者社區

家訪要點」，針對出院個案

依照規定3個月內為1級照

護定期追蹤訪視；本局針

對一般出院、強制住院每

日逕上系統勾稽出院名

冊，並傳真轄內衛生所於

個案出院後一週內完成訪

視，並將訪視結果登錄

「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

統」，另針對強制住院病人

出院加強追蹤，且列冊紀

錄。 

2.每季召開精神個案討論

會，邀請專家督導依提報

之個案進行討論與建議，

並依照個案狀況調整級數

以落實社區精神疾病個案

之追蹤管理，109年度共計

辦理4次，相關辦理日期及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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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邀請專家單位如下: 
日期 單位 專家 

3/27 

臺中榮民醫院

灣橋分院 

陳志倫 

醫師 

臺中榮民醫院

灣橋分院 

張慧貞 

醫師 

6/24 

臺中榮總 

嘉義分院 

李世雄 

主任 

嘉義長庚醫院 
洪岱欣 

醫師 

9/24 

臺中榮民醫院

灣橋分院 

蔡宏明 

主任 

臺中榮總 

嘉義分院 

章秉純 

醫師 

12/24 

臺中榮民醫院

灣橋分院 

蔡宏明 

主任 

臺中榮民醫院

灣橋分院 

張慧貞 

醫師 
 

(2) 若精神病人為合併保護

性議題(兒少保護、家

庭暴力、性侵害事件 

(含在案中及曾經在案))

個案，經評估後應由社

會安全網之心理衛生社

工收案，由心理衛生社

工持續追蹤訪視及評估

個案之暴力風險、家庭

功能、個案及其家庭之

需求，並應與社政單位

建立橫向聯繫制度，建

立以家庭為中心之個案

服務。心理衛生社工應

提供個案多元資源連結

與轉介，必要時亦應提

供家屬緊急處置及相關

求助管道。個案自心衛

社工結案後，仍應由原

社區精神病人關懷訪視

體系持續追蹤其精神疾

病議題。 

1.若精神病人結合為合併保

護性議題，經評估後應由

社會安全網之心理衛生社

工收案，轉由心理衛生社

工持續追蹤訪視及評估個

案之需求，必要時召開個

案討論會，研商個案協處

服務轉銜社區關懷訪視員

密切追蹤。 
2. 心理衛生社工服務個案其

需面臨的限制與壓力相較

於其他類型的個案更加複

雜與多元，故會透過系統

性脈絡評估與整合性處遇

服務，並結合橫向聯繫制

度，建立以家庭為中心之

個案服務。 

3.109年度轉由心理衛生社工

服務案量共計277人，現關

懷訪視服務中共計213人，

結束關懷訪視持續追蹤其

精神疾病議題，移轉回原

地段護理師續追蹤共計64

人。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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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3) 加強個案管理及分級：

除依「精神疾病患者社

區家訪要點」落實訪視

外，個案降級前應以實

際面訪本人為原則(如

有特殊狀況，如入監、

失蹤、失聯等狀況，則

依個案狀況處理)，經

評估個案當下病情及生

活功能狀況後，始得調

降級數。 

1.「嘉義縣衛生局社區精神疾

病患者訪視管理要點」加

強個案管理及分級，經公

衛護理師或關懷訪視員實

際面訪本人如有特殊狀

況，如入監、失蹤、失聯

等狀況，則依嘉義縣精神

疾病個案失蹤、失聯流程

處理。 

2. 訪視個案若發現個案需密

集關懷，得隨時或依個案

管理人員通知調高級數。

另每季召開分級會議討論

個案調整級數事宜。 

3. 不居住本縣的個案積極轉

介居住縣市衛生局，以落

實個案管理，有其他問題

應提 報督導會議討論。 

▓符合進度 

□落後 

4. 落實監測精神照護服務

品質： 

  

(1) 依各類精神照護機構設

置標準（精神醫療機

構、精神復健機構及精

神護理之家）加強查

核，及規劃辦理年度督

導考核，考核項目應納

入本部「移列地方衛生

主管機關督導考核精神

照護機構參考項目」，

並依相關法規及轄區特

性，訂定督導考核項

目。 

1.訂定年度精神醫療、精神復

健機構及精神護理機構督導

考核計畫。 

2. 6/5邀聘衛生福利部草屯療

養院黃督導長耀輝及本縣消

防局及經發處等委員至本縣

尚安康復之家辦理「109年

度精神機構改善公共安全設

施設備補助計畫」。 

3. 10/29由本局毒防科科長率

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黃督

導長耀輝及本縣消防局及經

發處等委員至本縣尚安康復

之家、大恩精神護理之家進

行「109年度精神照護機構-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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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緊急災害應變考核紀念度業

務督導考核」。 

4. 11/4邀聘衛大林慈濟醫院李

部長宜恭及本縣消防局及經

發處等委員至大恩精神護理

之家進行辦理「 109 年度精

神照護機構緊急災害應變」

夜間不定期演練督導考核作

業。 

(2) 協助轄內精神照護機構

接受評鑑及不定期追蹤

輔導，並輔導複評及不

合格機構提升照護品

質。 

轄內精神照護機構辦理109年

度評鑑作業，依據衛生福利

部109年6月20日衛部照字第

1091761351A 號函辦理「109

年度精神照護機構評鑑」，已

於8/14配合台灣評鑑協會辦理

大恩精神護理之家評鑑作

業，經評鑑為合格。 

▓符合進度 

□落後 

(3) 為確保精神照護機構品

質及病人/學員/住民之

安全，衛生局除每年督

導考核外，針對民眾陳

情、投訴事件及重大違

規事件或公共安全事件

等，針對案件類型、急

迫性等進行不預警抽查

作業。 

1.辦理精神照護機構督導考

核，照顧品質及病人安全均

列入督導考核項目。 

2.不定期抽查民眾陳情、投訴

及重大違規事件。 

3.依據衛生福利部108年4月24

日衛部照字第1081560425A

號函辦理「108年度護理之

家機構改善公共安全設施設

備補助計畫」，本縣轄內大

恩精神護理之家已申請

「109年度護理之家機構改

善公共安全設施設備補助計

畫」-受信總機。 

▓符合進度 

□落後 

(二)  落實社區精神病人追蹤關懷、轉介及轉銜服務 

1. 建立社區精神病人關懷

訪視流程及個案就醫、

就學、就業、就養轉介

1.為完善精神病人關懷訪視

流程及個案就醫、就學、

就業、就養轉介作業程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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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作業程序：指定單一窗

口，負責精神病人個案

管理及資源轉介。 

序，由轄內18鄉鎮市衛生

所責派1位公衛護理師擔任

社區精神業務聯繫窗口，

使業務橫向溝通更為順

暢，並掌握精神病人動態

資料及相關服務資源，以

提供轄區精神障礙者就

醫、就業、就養及就學等

服務，定期邀請社政、勞

政及教育機關研商精神病

人個案討論會。 

2.依據個案資料變動，隨即

更新「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

統」資料庫資料。 

2. 掌握精神病人動態資

料：針對轄區精神病人

(特別是轄區中主要照顧

者65歲以上、家中有2位

以上精神病人、生活面

臨多重問題且無法自行

解決、家庭/社會支持系

統薄弱、病情不穩定且

自行就醫及服從醫囑有

顯著困難者、經強制住

院後出院、獨居、無病

識感、不規則就醫、合

併保護性議題、多次訪

視未遇或失蹤等，具以

上議題之一之個案)，應

掌握其動態資料，視其

需要提供服務及轉介相

關服務資源。 

1.規範衛生所每季提報社區

精神病人動態資料，(如轄

區中主要照顧者65歲以上，

家中有1位以上精神病人、

獨居、無病識感、不規則就

醫等高風險個案)，視其需

要提供及轉介相關服務資

源。 

2.109年度符合高風險個案轉

介社區關懷員加強訪視，轉

介關懷訪視員累計共 155

人，另公益彩券補助 107

人，受益人次計392人次。 

3.依據個案資料變動，隨即

更新「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

統」資料庫資料。 

4.已訂定個案跨區轉介處理

流程。 

▓符合進度 

□落後 

3. 落實上傳出院準備計畫

及訪視追蹤：加強辦理

精神病人出院準備計

1.為加強醫療院所落實執行

及上傳精神病人出院準備

計畫書，且於年度機構督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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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畫，列入醫院督導考核

項目，經醫院評估出院

後有社區追蹤關懷需求

之精神疾病個案，醫院

需於個案出院後兩週內

上傳出院準備計畫，並

由公共衛生護理人員或

社區關懷訪視員於出院

準備計畫上傳後，兩週

內完成訪視評估，經評

估收案後，持續於社區

提供後續追蹤照護。 

導列入考核項目 (配分 4

分)，109年度共計通報888

人次(包含轄內、非轄內醫

院通報居住本縣個案)，於

2週內通報886次，通報率

為99.77%。

(886/888*100%=99.77%) 

醫院 

兩星期

內完成

上傳 

大於兩

星期以

上上傳 

完成

率% 

佛教大林慈

濟醫院 
400 1 99.75 

嘉義長庚紀

念醫院 
245 0 100 

臺中榮總灣

橋分院 
486 1 99.47 

衛生福利部

朴子醫院 
55 0 100 

合計 886 2 99.77 

2.每日逕上系統勾稽出院名

單，並傳真與轄內18鄉鎮

市衛生所，使精神病人於

出院時得以連結公共衛生

體系提供後續追蹤照護。 

3.公共衛生護理師或社區關

懷訪視員於計畫上傳後兩

週內訪視人數632人，上傳

出院準備服務計畫人數762

人其2週內訪視率86.34%。 

  (632/762*100%=86.34%) 

4. 個案收案及跨區遷入遷

出原則：個案原則皆應

由戶籍地收案追蹤，惟

如個案經查證已居住於

其他縣市，應將個案轉

介至其居住縣市之衛生

局。並訂定個案跨區遷

入遷出處理流程。個案

跨區遷入遷出，若轉出

單位遲未收案，應積極

1.依據衛生福利部收案及跨區

遷入遷出原則，倘有居住他

縣市者，個案遷出前補正其

相關資料後轉介至其居住縣

市之衛生局。 

2.個案跨區遷入遷出，依訂定

個案跨區遷入遷出處理流

程，若轉出單位遲未收案，

由本局主動積極聯繫及處理

與該縣市進行協調轉介並訂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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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聯繫及處理，並訂定社

區精神病人跨縣市資源

合作機制。 

定社區精神病人跨縣市資源

合作機制。 

5. 個案其他資源轉介：為

加強跨機關(構)之社區精

神病人轉介醫療及後續

關懷服務等，請依據

「縣(市)政府社區精神病

人轉介單」，統計社政、

勞政及教育機關(構)轉介

件數、轉介目的、受理

接案情形及後續處置。 

109年度接獲跨機關(構)社區

精神病人轉介單共計146件(社

政86件、監所60件) ，經評估

後收案管理共有3人，其中原

即為照護個案24人，有自殺

通報由自殺追蹤管理 1 人，

未收案管理 118人，其中未收

案管理者經評估為失智症所

引起之精神症狀、家庭成員

口角爭執致有暴力行為或吸

毒、飲酒所致行為，非精神

疾病症狀所導致等。 

▓符合進度 

□落後 

6. 強化轄區精神病人之管

理： 

  

(1) 應考核醫療機構對嚴重

病人及強制住院出院病

人通報衛生局辦理情

形。 

1.辦理並檢討病人及嚴重病

人(含強制住院出院)通報流

程。 

2.醫療機構通報嚴重病人及

強制住院出院準備服務計畫

列入醫療機構考評事項(配

分4分)。 

3.11/13由本縣衛生局陳技正

淑斐領隊，聘請衛生福利部

嘉南療養院張主任耿嘉、吳

主任淑玲及草屯療養院張主

任世楷至轄內四大醫院，辦

理轄區醫療機構-精神心理

衛生業務督導考核，並皆已

函覆本局改善情形，另列入

110年督導考核內。 

▓符合進度 

□落後 

(2) 針對新領身心障礙證明

之精障者，應評估是否

1.每月定期勾稽醫療機構申

辦身心障礙手冊精障類別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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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予以收案，並加強與社

政單位之橫向聯繫，以

提供個案所需之服務與

資源。 

者，並函轉衛生所一週內完

成社區評估、收案及定期追

蹤訪視，提供所需資源服

務。 

2.109年度新領身心障礙手冊

之精障者共計162人。 

3.針對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

統收案管理，但尚未領取身

心障礙手冊者，由各衛生所

人員加強追蹤管理，促使按

規就醫服藥，已俾利後續身

心障礙鑑定。 

(3) 對於轄區病情不穩但未

達強制住院要件個案，

或急診個案經評估後出

院或轉院者，應建立後

續追蹤機制，並與辦理

「醫療機構精神疾病病

人社區照護品質提升計

畫」之6家機構合作。 

1.社區未規律就醫之精神病

人，且未納入精神照護資訊

管理系統關懷個案，辦理

「醫療機構精神疾病病人社

區照護品質提升計畫」機構

合作，臺中榮民總醫院灣橋

分院已加入南區精神醫療網

加入計劃。 

2.結合醫療院所精神科醫師親

臨現場，提供專業診斷，評

估收案並追蹤關懷，109年

截至12/31共計4人(如附件 

   )。 

3.轄區病情不穩但未達強制住

院要件個案，轉介社區精神

關懷訪視員追蹤，後續提供

醫療資源轉、居家服務或陪

同就醫等服務，109年度共

計75人次。 

4. 轄區病情不穩但未達強制

住院要件個案(除第四類)，

提報嘉南療養院之「醫療機

構精神疾病病人社區照護品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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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提升計畫」，另積極規劃

於110年申請「優化社區精

神疾病品質提升計畫」案。 

5.發現個案有不規則服藥、症

狀不穩定或有自傷傷人之虞

時，請各鄉鎮市衛生所訪視

提高敏感度及求助管道，並

及時主動向衛生局尋求協

助。 

(4) 針對轄區 a. 連續3次以

上訪視未遇、b. 失聯、

c. 失蹤個案 d. 最近1年

僅電話訪視，且無法聯

絡本人者)，需訂定追

蹤機制及處理流程，並

定期檢討修正。 

1.轄區 3 次以上訪視未遇、

失聯、失蹤個案訂定「嘉義

縣列管個案精神病個案失

蹤、失聯處理流程圖」並定

期討論修正。 

2.結合警政單位函文本縣警

察局協尋失聯個案計 38

件。 

發文日期 協尋人數 

2/3 3 

4/20 11 

7/15 13 

10/16 3 

11/18 8 

3.另提報每季個案分級會議

討論失蹤失聯個案討論

者，109年度共計18人。 

▓符合進度 

□落後 

(5) 訂定訪視紀錄稽核機

制，並定期清查訪視紀

錄，以落實紀錄完整性

及確實性。 

1.為建立精神照護資訊管理

系統訪視紀錄稽核機制，責

請公衛護理師每季送回書面

訪視紀錄，與資訊管理系統

進行查核比對。 

2.109年度完成4次訪視紀錄

稽核，稽核紀錄內容，以落

實帳號安全管理及紀錄之完

整及確實性。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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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針對媒體報導之精神病

人或疑似精神病人有自

傷、傷人、被傷害或其

他突發事件，需主動於

事件發生次日起3個工

作日內提報速報單，並

於2星期內辦理個案討

論會及提具改進措施。

於期中報告及期末報告

時彙整表列統計媒體報

導情形，並應與媒體宣

導本部「報導精神疾病

六要與四不要原則」，

以避免侵害個案之隱私

及其權益。 

1.針對媒體報導之精神病人或

疑似精神病人意外事件，提

報速報單予衛福部提具處理

概況。 

2.本局彙整表列統計媒體報導

事件及後續處置情形；109

年度媒體報導事件共計1件 

(1)8/26布袋鎮發生「嘉義警

察協助衛生所將思覺失調

者送醫，遭男子持刀割傷

額頭」，本局於8/26提報

速報單。 

(2)經查精神照護管理資訊

系統，個案於103/1/1由

本縣布袋鎮衛生所收案管

理對象，診斷:295思覺失

調症，一級收案管理，領

有重度精障手冊及重大傷

病卡。 

▓符合進度 

□落後 

(7) 辦理個案管理會議及相

關人員訓練：每月定期

召開外部專家督導之個

案管理及分級相關會

議，並鼓勵所轄公衛護

理人員、精神疾病及自

殺通報個案關懷訪視

員、心理衛生社工及督

導參與會議，且訂出每

月固定開會時間及會議

討 論 重 點 項 目(應 包

括：a.轄區內3次以上訪

視未遇個案之處置；b.

家中主要照顧者65歲以

上、2位以上精神病人

之處置；c.屆期及逾期

1.每月定期召開個案研討

會，除由轄內公衛護理

師、社區關懷訪視員及心

理衛生社工出席外，另聘

請專家依會議予討論及建

議，109年度共計辦理12

次，相關辦理日期及邀請

專家單位如下: 
日期 單位 專家 

1/31 

臺中榮總 

嘉義分院 

章秉純 

醫師 

臺中榮總 

嘉義分院 

蘇麗卿 

社工師 

2/26 

臺中榮總 

嘉義分院 

曾德耀 

心理師 

嘉義長庚醫院 
洪岱欣 

醫師 

3/27 

臺中榮總 

灣橋分院 

陳志倫 

醫師 

臺中榮總 

灣橋分院 

張慧貞 

醫師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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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訪視個案之處置；d.

精神疾病合併自殺議題

個案、精神疾病合併保

護性議題(兒少保護、

家庭暴力、性侵害事件

個案(含在案中及曾經

在案))個案之處置；e.

拒絕接受服務之第1級

與第2級個案)。 

4/28 

臺中榮總 

灣橋分院 

蔡宏明 

主任 

臺中榮總 

嘉義分院 

蘇麗卿 

社工師 

5/28 

臺中榮總 

灣橋分院 

蔡宏明 

主任 

臺中榮總 

嘉義分院 

曾德耀 

心理師 

6/24 

臺中榮總 

嘉義分院 

李世雄 

主任 

嘉義長庚醫院 洪岱欣醫師 

7/23 

臺中榮總 

灣橋分院 

蔡宏明 

主任 

臺中榮總 

嘉義分院 

蘇麗卿 

社工師 

8/27 

臺中榮總 

灣橋分院 

蔡宏明 

主任 

臺中榮總 

嘉義分院 

曾德耀 

心理師 

9/24 

臺中榮總 

灣橋分院 

蔡宏明 

主任 

臺中榮總 

嘉義分院 

章秉純 

醫師 

10/29 

臺中榮總 

灣橋分院 

蔡宏明 

主任 

臺中榮總 

嘉義分院 

曾德耀 

心理師 

11/26 

臺中榮總 

灣橋分院 

蔡宏明 

主任 

臺中榮總 

嘉義分院 

蘇麗卿 

社工師 

12/24 

臺中榮總 

灣橋分院 

蔡宏明 

主任 

臺中榮總 

灣橋分院 

張慧貞 

醫師 

2.每季召開精神個案討論

會，邀請專家督導依提報

之個案進行討論與建議，

並依照個案狀況調整級數

以落實社區精神疾病個案

之追蹤管理，109年度共辦

理4次，相關辦理日期及邀

請專家單位如下: 
日期 單位 專家 

3/27 

臺中榮總 

灣橋分院 

陳志倫 

醫師 

臺中榮總 

灣橋分院 

張慧貞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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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臺中榮總 

嘉義分院 

李世雄 

主任 

嘉義長庚醫院 洪岱欣醫師 

9/24 

臺中榮總 

灣橋分院 

蔡宏明 

主任 

臺中榮總 

嘉義分院 

章秉純 

醫師 

12/24 

臺中榮總 

灣橋分院 

蔡宏明 

主任 

臺中榮總 

灣橋分院 

張慧貞 

醫師 
 

7. 辦理相關人員訓練：針

對村里長、村里幹事、

志工，辦理社區精神病

人辨識及處置技巧訓

練，並提供相關資源以

供連結、轉介。 

1.分於3/31及6/22第一次網絡

單位聯繫會議及第一次嘉義

縣心理健康暨自殺防治委員

會，請民政處利用村里長、

村里幹事相關會議轉知及提

供相關資源以供連結、轉

介。 

2.12/4結合本縣民政處辦理村

里長及村里幹事社區精神病

人辨識及處置技巧訓練，共

計333人次參加。 

▓符合進度 

□落後 

8. 與本部補助辦理「醫療

機構精神疾病病人社區

照護品質提升計畫」之6

家醫療機構合作，並鼓

勵所轄醫院與前開機構

共同合作，形成「社區

醫療照護暨追蹤網絡」，

提供社區中高風險精神

疾病病人照護，並將轄

區醫院參與合作情形列

入年度醫院督導考核項

目。 

1.積極與衛生福利部補助衛生

福利部嘉南療養院，辦理

「醫療機構精神疾病病人社

區照護品質提升計畫」之醫

院形成「社區醫療照護暨追

蹤網絡」，提供社區中高風

險精神疾病病人照護，鼓勵

轄區醫院共同合作。 

2.臺中榮民總醫院灣橋分院已

加入精神醫療緊急處置計畫

及社區精神病人社區照護品

質提升計畫，並列入本

(109)年度醫院督導考核項

目，配分2%。 

▓符合進度 

□落後 

(三)  強化精神病人護送就醫及強制治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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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強化社區緊急精神醫療

處理機制： 

  

(1) 持續辦理轄區內24小時

緊急精神醫療處置，並

加強宣導民眾知悉精神

病人及疑似精神病人之

護送醫服務措施。 

1. 持續辦理南區精神醫療網

及跨縣市資源（嘉義市、

台南市及雲林縣），建置轄

區內24小時緊急精神醫療

處置機制流程(附件8)及專

線。 

2. 除函文宣導衛生福利委託

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辦

理之「精神醫療緊急處置

線上諮詢服務049-2551010

諮詢專線」，協助處理病人

護送就醫及緊急安置之醫

療事務，並將處理機制通

知所轄警察、消防機關，

相關流程表建置於本局網

頁以供週知。 

3. 病人護送就醫如無床位，協

調南區精神醫療網-嘉義區

責任醫院協助精神狀態評估

及緊急安置。 

4. 印製精神照護資源手冊及海

報，加強宣導轄內民眾知悉

精神病人及疑似精神病人之

緊急送醫服務措施。 

▓符合進度 

□落後 

(2) 持續辦理及定期檢討修

正精神病人或疑似病人

送醫處理機制及流程，

辦理「強化精神病人緊

急送醫服務方案」或以

其他服務措施取代，視

需要檢討修正。 

1.持續辦理精神病人或疑似病

人送醫處理機制及流程，辦

理「強化精神病人緊急送醫

服務方案」。 

2.針對社區具暴力、危害公共

安全之通報個案，結合鄰近

精神醫療院所專業人員親臨

現場，提供專業評估，另制

定相關人員危機處理出勤輪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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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表，強化精神病人緊急送

醫服務方案。 

3.強化精神病人緊急送醫服務

109年度共計93人次。 

4.送醫處理機制及流程運作順

暢隨時檢核，已修正並加入

緊 急 諮 詢 專 線049-

2551010。 

(3) 定期召開轄內警察、消

防、衛生及社政機關送

醫協調會議，研商精神

病人緊急送醫相關協調

事宜，並辦理社區危機

個案送醫技巧、危機處

置或協調後續安置之教

育訓練（或演習）。 

1. 6/22及12/10召開警政、社

政及消防單位「嘉義縣心理

健康暨自殺防治委員會」，

並由本縣秘書長主持，研商

發現精神病人或是疑似精神

病人有活性症狀，且有自

傷、傷人虞慮等相關協調事

宜，並依據決議函請各網絡

單位配合辦理。 

2.結合本縣消防局於9/8-9/10

分3梯次辧理「社區危機個

案送醫技巧、危機處置及協

調後續安置」之教育訓練，

共計419人。 

3.結合本縣警察局於9/21-9/25

辧理「社區危機個案送醫技

巧、危機處置及協調後續安

置」之教育訓練，共計

1,257 人。 

▓符合進度 

□落後 

(4) 針對緊急護送就醫案

件，輔導所轄醫院或公

共衛生護士落實登錄至

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

護送就醫單，並分析個

案送醫事由，檢討修正

處理機制與流程。 

1.分於3/31及6/22召開會議討

論個案緊急護送就醫處理機

制及流程，以提升所屬人員

緊急護送就醫技巧、危機處

理的知能，及落實社區病人

之照護。 

2. 109年度緊急護送就醫案件

共93件，分析事件如下: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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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 案件 

1 傷人行為 39 

2 自傷行為 22 

3 含有公共危險 8 

4 其他 19 

5 傷人之虞 41 

6 自傷之虞 26 

合計 155 
 

2. 持續辦理精神疾病強制

住院、強制社區治療等

業務： 

(1) 督導指定精神醫療機構

辦理嚴重病人緊急安

置、強制住院及強制社

區治療業務，並有輔導

考核機制。 

1.指定轄區3家精神醫療機構

（嘉義長庚醫院、慈濟大林

分院、台中榮民總醫院灣橋

分院）及專科醫師辦理嚴重

病人緊急安置、強制住院及

強制社區治療業務。 

2.12/31辦理轄區醫療機構-

精神心理衛生業務督導考

核，邀請專家學者辦理嚴重

病人緊急安置、強制住院及

強制社區治療業務考核。 

3. 109年度，嚴重病人緊急安

置0人；強制住院病人各院

通報情形如下： 

機構 
強制
住院 

緊急安
置 

強制
社區
治療 

大林 0 0 0 

長庚 17 0 0 

灣橋 3 0 0 
 

▓符合進度 

□落後 

(2) 考核醫療機構協助病人

司法救濟及申訴、陳情

事宜，及加強輔導機構

了解提審法之實施內涵

並監測強制住院業務因

應提審制度實施之變化

狀況。 

1.各醫療機構，在病人強制住

院時已告知病人有關提審法

的權利並有紀錄。 

2.將病人司法救濟及申訴、陳

情、強制住院提審法執行事

宜列入醫療機構-精神心理

衛生業務評核事項。 

3.109年度無人申請提審。 

▓符合進度 

□落後 

(四)  促進精神病人權益保障、充權及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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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結合社會資源規劃多元

及創新宣導行銷活動： 

    連結民間心理健康相關

之非營利組織、學協

會、宗教或慈善團體，

共同推動心理健康促

進、精神疾病防治、精

神病人反歧視及去汙名

化之等工作，辦理精神

病人去污名活動至少1場

次。 

1.結合衛政、社政、勞政服務

平台，推動各項教育宣導工

作。 

2.印製宣導單張及海報，請網

絡單位協助張貼懸掛及發

放。 

3.109年度結合各鄉鎮市衛生

所辦理精神衛生宣導，相關

辦理情形如下: 

活動名稱 
宣導

場次 

宣導

人次 

精神去汙名化 18 1,097 

公益彩券回饋金就

醫補助 
18 624 

精神疾病之辨識暨

家屬座談會 
18 570 

合計 54 2,291 

4.6/22配合嘉義縣精神康扶之

友「身心障礙者服務宣導活

動」設攤宣導活動，計有52

名精神病患與家屬參加。 

▓符合進度 

□落後 

2. 加強精神病人與社區溝

通及融合：積極輔導機

構，鼓勵精神病友及家

屬，參與社區活動與服

務。 

1.本縣精神照護機構帶領機構

住民共同參與社區節慶活

動、或服務，俾病人逐步適

應社會生活，協助一般民眾

認識並接納病人。 

2.臺中榮總灣橋分院與精神康

福之友協會於端午節前，帶

領精神病患與社區民眾辦理 

「身心障礙者服務宣導」活

動活動共計216人參加。 

3.康復之家鼓勵精神病友及家

屬，參與社區活動與服務，

109年度總計結合社區辦理4

場次。 

▓符合進度 

□落後 

3. 精神病人充權工作：邀

請病人、病人家屬、或

1.轄內醫療機構定期辦理精

神病人家屬討論會，邀請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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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病人權益促進團體参與

精神疾病防治諮議事

宜。 

病人、病人家屬討論病患

權益相關事宜。 

2.轄內精神照護機構定期邀

請病人家屬參與討論病人

相關復健治療事宜。 

3.於6/10、6/17於竹崎衛生

所及義竹衛生所，辦理精

神病患及家屬座談會，總

計2場、52人參加，由衛生

單位與病人家屬共同討論

精神病患防治諮議事宜。 

4. 利用社區各類衛教宣導

活動，強化民眾對精神

疾病之認識及就醫意

識，並於課程、衛教單

張或衛教推廣物品中提

供精神病人及其家屬相

關必要緊急求助資訊及

資源之管道(如：醫療機

構資訊、專線電話等)。 

1.善用心理衛生中心、毒品危

害防制中心臉書及嘉義縣藥

師公會網頁，強化民眾對精

神疾病之認識及就醫意識。 

2.運用各種管道於社區結合辦

理反毒防制宣導，強化民眾

民眾對精神疾病之認識及就

醫意識。共計8場次、受益

人次計490人次。 

▓符合進度 

□落後 

5. 執行社區關懷訪視時，

發現個案及其家庭有社

會救助、社會福利、長

照或其他需求時，應通

報相關單位或協助其資

源轉介，並提供予相關

資料及專線(例如：1966

長照專線、0800-507272

家庭照顧者關懷專線)。 

由本縣各衛生所人員或社工

執行社區關懷訪視時，發現

個案及其家庭有社會救助、

社會福利、長照或其他需求

時，應通報相關單位或協助

其資源轉介，並提供予相關

資料及專線(例如：1966長照

專線、0800-507272家庭照顧

者關懷專線)。 

▓符合進度 

□落後 

6. 協助社會局(處)申請設籍

轄內之龍發堂堂眾社會

福利、救助身份及設籍

之龍發堂堂眾安置，每

半年定期併同期中及期

1.本縣龍發堂堂眾共計13位，

分於台中榮總灣橋分院10

位、草屯療養院1位、私立

大德護理之家1位及台南淳

和社區康復之家各1位收

治，皆依照個案需求，提供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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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末報告回報堂眾處置狀

態。 

適當醫療照護，後續由醫院

主責醫師依堂眾狀況分別提

供不同醫療照護(如附件

4)。 

2.協助堂眾申請社會補助並輔

導家屬申請低收入戶、身障

資格等，且提供可入住之精

神復健機構或康復之家等。 

(五) 加強查核精神照護機構防火避難設施及緊急災害應變計畫： 

1. 落實查核精神照護機構

之防火避難設施，以符

合建築法、消防法相關

法規之規定，並研議推

動及落實強化精神復健

機構及精神護理之家公

共安全，並評估機構消

防風險高低及視其狀

況，優先輔導並鼓勵精

神護理之家設置自動撒

水設備、119火災通報裝

置、寢室隔間與樓板密

接整修及電路設施汰換

等設施或設備；另針對

機構辦理災害防救演練

之督導考核，並將其緊

急災害應變情境模擬演

練及測試，納為機構督

導考核之必要查核項

目，常態性檢討辦理；

對於考核結果「不合

格」之機構，協助督導

其於當年度結束前完成

缺失改善，以保障所收

治精神病人之權益。 

1. 制定本縣精神復健機構及

精神護理之家緊急應變考

評計畫，考核2家精神照顧

機構，包含尚安康復之家

與私立大恩精神護理之

家。 

2. 6/5邀聘衛生福利部草屯療

養院黃耀輝督導長及本縣

消防局辦理尚安康復之家

夜間緊急災害演練暨不定

期輔導考核作業。 

3. 8/14配合衛生福利部委託

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至

本縣大恩精神護理之家辦

理評鑑作業。 

4. 10/29邀聘大林慈濟醫院李

宜恭部長及衛生福利部草

屯療養院黃耀輝督導長，

辦理大恩精神護理之家及

尚安康復之家之緊急災害

應變暨年度輔導考核作

業。 

5. 11/4邀聘大林慈濟醫院李

宜恭部長辦理大恩精神護

理之家夜間演練之考核作

業。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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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辦理家數：2 

合格家數：2 

合格率：100% 

2. 輔導機構運用經濟部水

利署防災資訊服務網

(http://fhy.wra.gov.tw/)提

供之淹水潛勢資料及國

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社福機構、護理之家

自然災害風險檢查線上

系統」，進行檢視，以了

解周遭環境災害風險並

評估自身天然災害風險

(含住民行動安全、防災

設施設備、緊急應變與

外部救援可及性等)，事

先規劃災害應變相關事

宜(含人員分工、聯絡及

通報作業、物資整備

等)，並落實訂修其緊急

災害應變計畫(含提升防

災整備能力之調適方案

或策略)。 

1.分於1/13、4/15、5/8等日函

文各轄區相關機構，依經濟

部水利署網站提供之淹水潛

勢分析資料，檢視其周遭環

境災害風險因子、住民行動

安全、防災設施設備、緊急

應變與外部救援可及性等，

落實訂修其緊急災害應變計

畫訓練。 

2.訂定緊急災害應變計畫，邀

請督考委員協助審查並進行

實地演練評核，其缺失建議

皆已函報本局並限期改善。 

▓符合進度 

□落後 

(六) 落實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資訊安全作業： 

1. 個案資料如有變動，應

即更新「精神照護資訊

管理系統」資料庫資

料。各縣市另應落實及

訂定精神照護資訊管理

系統帳號稽核機制，並

配合本部定期清查帳號

(至少半年一次)及稽核紀

錄，以落實帳號安全管

理。 

1.本縣訂定精神照護資訊管理

系統帳號稽核機制及配合每

半年度依據衛生福利部來函

清查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

帳號，以落實帳號安全管

理。 

2.本 年 度 清 查 結 果 於4/7、

10/26函復大部，計有 13 人

註銷精照系統帳號。 

3.本局責請公衛護理師每季送

回書面訪視紀錄(12/15起調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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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整為每月定期稽核)，與資

訊管理系統進行查核比對，

以落實帳號安全管理及紀錄

之完整及確實性；109年度

計4次訪視紀錄稽核。 

2. 為配合「衛生福利部與

各級機關使用戶役政資

料管理規定」，衛生局應

辦理下列事項： 

  

(1) 每月以精神照護資訊管

理系統抽查上月轄內使

用者查詢戶役政資料紀

錄，每月抽查比率至少

為百分之二，每月抽查

筆數不得少於十筆，查

詢總筆數少於十筆者，

應全數查核，執行紀錄

保留三年備查。 

1.衛生福利部成功銜接戶役

政資料查詢系統，本局訂

定使用者查詢戶役政資料

記錄流程。 

2.戶役政資料查詢系統上線，

本局針對所有系統使用單

位，進行百分之二比率抽

查，並將其抽查情形紀錄

並彙整資料保留備查，109

年度共計查核12次，查核

總數計992次，以下每月查

核情形: 
月份 筆數 比率 

1月 79 100% 

2月 67 100% 

3月 72 100% 

4月 58 100% 

5月 100 100% 

6月 98 100% 

7月 50 100% 

8月 56 100% 

9月 77 100% 

10月 112 100% 

11月 123 100% 

12月 100 100% 

合計 992 100% 
 

▓符合進度 

□落後 

(2) 衛生局應針對前開「每

月抽查轄內使用者查詢

戶 役 政 資 料 紀 錄 作

業」，每半年以精神照

針對前開「每月抽查使用者

查詢戶役政資料紀錄作業」，

每半年辦理一次內部稽核工

作， 且將所有稽核工作做成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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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資訊管理系統針對前

開作業辦理一次內部稽

核工作，且所有稽核工

作均應作成稽核紀錄，

保留三年備查。衛生局

如發現異常查詢情形，

應將調查及處理結果通

知本部。 

稽核紀錄，109年度共計2次

內部稽核。 

(3) 每半年應將前開抽查及

稽核結果併同本計畫期

中報告及期末報告繳

交，以供本部彙整提交

本部稽核小組。 

109年度共計查核12次，查核

總數計992次，以下每月查核

情形: 
月份 筆數 比率 

1月 79 100% 

2月 67 100% 

3月 72 100% 

4月 58 100% 

5月 100 100% 

6月 98 100% 

7月 50 100% 

8月 56 100% 

9月 77 100% 

10月 112 100% 

11月 123 100% 

12月 100 100% 

合計 992 100% 
 

▓符合進度 

□落後 

四、 強化成癮防治服務 

(一) 加強酒癮及網路成癮防治議題之宣導，提升民眾對酒害與酒癮疾病、

網路成癮問題之認識，及成癮個案就醫意識。 

1.利用社區各類衛教宣導活

動，向民眾強化成癮之疾

病觀念，俾能適時協助個

案就醫。 

1.製作酒癮戒治服務方案、網

路成癮防治宣導單張與海

報、布條提供轄區醫院及衛

生所宣導用。 

2.製作酒癮戒治電子海報「酒

多情千杯飲 ~健康戒治威 4

記!!!」-張貼嘉義縣衛生局

心理健康主題專區、嘉義縣

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嘉義縣

毒品防治中心粉絲團並於

12/29 嘉 衛 毒 防 字 第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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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040872號函網絡單位宣

導周知。 

3.8/22梅山國中結合複合式

篩檢活動辦理「人生不迷網 

健康心希望」記者會，發布

新聞稿1則，並以行動劇表

演方式宣導，參加人數共計

1069人。 

4.10/15邀請臺中榮民總醫院

灣橋分院精神科蔡宏明主任

至正聲廣播公司嘉義廣播電

台接受專訪，主題為「酒癮

治療補助方案、酒精減害教

育與網路成癮防治宣導」。 

2.固定專線，並公佈專線號

碼，以利民眾諮詢酒癮議

題或洽詢酒癮治療資源

（無須設立新號碼，可以

既有分機作為專線）。 

本局設有酒癮戒治諮詢服務

專線：05-3620650，製作酒癮

戒治宣導海報於各衛生所與

轄區醫院，及本縣社區心理

衛生中心網頁公告周知。 

▓符合進度 

□落後 

3鼓勵設有精神科之醫療機

構，辦理成癮議題之衛教

講座，或於院內張貼宣導

海報等作為，加強民眾相

關防治觀念。 

109年7月3日嘉衛毒防字第

1090020531號函，檢送酒癮

戒治海報、單張及網路成癮

海報、單張暨相關宣導資

料，請本縣轄區4家酒癮戒治

醫療機構(嘉義長庚醫院、大

林慈濟醫院、衛生福利部朴

子醫院、臺中榮民總醫院灣

橋分院)張貼公告周知，並於

11/30日前辦理推動酒癮戒治

宣導大型活動，至少1場次，

需有110人以上參加。 

▓符合進度 

□落後 

4.推廣運用本部委託國立臺 

   灣大學陳淑惠教授發展之 

   自我篩檢版「網路使用習 

   慣量表」，提升民眾網路 

運用衛生福利部委託國立台

灣大學陳淑惠教授發展之自

我篩檢版「網路使用習慣量

表」，結合本局及衛生所辦理

▓符合進度 

□落後 



41 

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使用習慣之自我覺察，並 

   提供衛教及治療服務資源 

   供有需求的民眾使用。推 

   廣運用方式包含：(1) 推 

   廣民眾使用本部建立之網 

   路版量表；(2) 與教育局 

   （處）合作，於學校或網 

   路平台推廣。 

社區相關宣導活動並結合教

育處發送網路成癮宣導海報

單張、「網路使用習慣量

表」，發送本縣國中小高中職

及大專院校共158所宣導，提

升青少年及民眾自我網路使

用習慣之覺察。 

5.加強向社區民眾、醫療院 

   所、監理、社政、警政、 

   勞政、地檢署、法院及教 

   育等相關單位，宣導各項 

   酒癮治療補助計畫，並提 

   供相關衛教講座，提升民 

   眾酒精識能。 

1.109年6月18日嘉衛毒防字第

1090018859製作酒癮戒治處

遇服務宣導單張與大型海報

提供轄區醫院及衛生所網絡

單位宣導。 

2.本年度請本縣各鄉鎮市衛生

所辦理酒癮戒治宣導活動至

少1場次及發掘社區酒癮戒

治需求個案轉介，列入本縣

衛生局對衛生所考核項目，

向民眾強化酒癮對健康之危

害並提供諮詢與協助個案就

醫之觀念及酒癮戒治服務方

案補助計畫。109年12月止

共計辦理36場，受益人次計

2,450人次。 

▓符合進度 

□落後 

(二) 充實成癮防治資源與服務網絡 

1. 盤點並依所轄酒癮問題

之服務需求，充實轄內

酒癮醫療及網癮問題輔

導資源，並公布於相關

資源網站供民眾查詢。 

1.本年度本縣辦理酒癮戒治醫

院共4家：衛生福利部朴子

醫院、大林慈濟醫院、台中

榮民總醫院灣橋分院，將酒

癮戒治轉介單、諮詢連絡電

話置於本局便民服務表單供

下載轉介與聯繫。 

2.設置酒癮戒治服務諮詢專線

電話：05-3620650提供民眾

洽詢，並公布於本縣社區心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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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理衛生中心網頁。 

3.製作酒癮戒治電子海報「酒

多情千杯飲~健康戒治威4

記!!!」-以多元宣導方式，

張貼嘉義縣衛生局心理健康

主題專區、嘉義縣社區心理

衛生中心、嘉義縣毒品危害

防治中心粉絲團及各網絡單

位宣導周知。 

2. 與社政、警政、勞政、

司法（地檢署及法院）、

監理所等單位建立酒癮

個案治療轉介機制，以

提升酒癮個案就醫行

為。 

1.建置與社政(含社會局勞工

行政科)、警政、司法（地

檢署及法院）、監理所、民

政等單位均已建立酒癮個案

治療轉介機制與聯繫窗口，

以提升酒癮個案就醫行為。

(如附件) 

2.109年6月18日嘉衛毒防字第

1090018859號 函、109年12

月29日 嘉 衛 毒 防 字 第

1090040872號函監理所、嘉

義地方法院、嘉義地方檢察

署、嘉義縣警察局、嘉義縣

政府教育處、嘉義縣政府勞

工暨青年發展處、醫院、衛

生所宣導海報等相關資料一

批，廣為宣導周知並多加轉

介。 

3.109年12月底止網絡單位轉

介酒癮戒治個案計56案。 

▓符合進度 

□落後 

3. 對於轄內參與酒癮治療

計畫之醫療機構，協助

督導計畫之執行及提供

所需行政聯繫，俾利計

畫順利執行。 

1. 本縣轄區共有 4 家醫療機構

均有辦理「酒癮治療費用補

助方案」計畫：大林慈濟醫

院、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暨

灣橋分院、衛生福利部朴子

醫院，按季送本局審查並追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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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蹤執行情形辦理核銷作業。 

2. 本縣 4 家醫院均建置酒癮戒

治處遇服務聯繫窗口。 

3. 11/13辦理4家醫院酒癮戒治

業務督導考核完竣，並請醫

院醫建議改善事項於12/10

前函覆本局，轄區4家醫院

均已回復回覆。 

(三)  提升酒癮治療之服務量能與品質 

1. 依「酒癮治療費用輔助

方案」規定，指定轄內

醫療或醫事機構（下稱

治療機構）辦理本方

案，並代審代付治療補

助費用。 

本縣轄區共有4家醫院均有辦

理「酒癮治療費用補助方

案」計畫：大林慈濟醫院、

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暨灣橋

分院、衛生福利部朴子醫

院，按季送本局審查並追蹤

執行情形辦理核銷作業。 

▓符合進度 

□落後 

2. 針對前揭治療機構進行

查訪與輔導，促其提供

完整酒癮治療服務與落

實酒癮個案之個案管理

機制，並就各治療機構

之服務成果及個案追蹤

管理情形進行統計分

析，及評估治療成效(如

完成醫院建議療程之個

案比率、預約就醫出席

率等)，以確保治療品

質。 

11/13辦理家暴暨性侵害暨酒

癮戒業務轄區醫院督導考

核，轄區醫院並針對酒癮個

案之治療就醫相關資料統

計，持續追蹤輔導，並已於

12/10前函覆本局建議改善事

項。 

▓符合進度 

□落後 

3. 依所轄問題性飲酒或酒

癮個案之現況，擬定具

體且具地方特色之預防

或處遇方案。 

1.109年度每周一晚上7時於民

雄諮商站已成立家暴加害人

處遇戒酒治療團體。 

2.建置衛生所轉介個案衛生所

酒癮戒治訪視追蹤記錄單。 

3.設置酒癮戒治諮詢服務專線

05-3620650。 

▓符合進度 

□落後 



44 

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4.結合阿里山鄉衛生所大型活

動辦理酒癮戒治宣導，本年

度阿里山鄉衛生所有轉介1

案接受治療。 

(四)  加強酒癮治療人力專業知能及培植網癮處遇人力 

1. 輔導、鼓勵轄內醫療機

構或專業團體對醫事及

衛生行政人員辦理酒癮

及網癮防治之教育訓練

及座談，以強化對酒

癮、網癮臨床議題之認

識，提升對是類個案之

覺察，促進早期發現早

期介入。 

9/7、9/10分別於嘉義長庚、

大林慈濟醫院辦理本縣醫事

人員及網絡相關人員酒癮及

網癮防治教育訓練課程，邀

請臺中榮民總醫院灣橋分院

精神科蔡宏明主任擔任講

座，共計257人。 

▓符合進度 

□落後 

2. 考量酒癮個案就醫行為

之特殊性，加強非精神

科科別醫事人員酒癮之

相關知能，提升對酒癮

個案之敏感度，俾有助

強化酒癮病人之醫療照

會或轉介服務，收早期

發現早期治療之療效。 

9/7、9/10分別於嘉義長庚、

大林慈濟醫院辦理家暴暨性

侵害網絡專業人員教育訓

練，邀請臺中榮民總醫院灣

橋分院精神科蔡宏明主任講

授「談酒癮戒治處遇模式」，

協助一線工作人員專業知

能，鼓勵民眾接受治療意

願，共計257人。 

▓符合進度 

□落後 

(1) 透過與醫療機構召開業

務溝通會議、座談會或

業務督導考核等機會，

向醫療機構宣導，請醫

院各科別，如肝膽腸胃

科、婦產科、內科、急

診科、小兒科等醫事人

員，主動了解就醫病人

是否有酗酒或過度使用

網路之情事，並視個案

需要轉介精神科或成癮

科接受諮詢或治療。 

11/13辦理醫院督導考核，向

醫療機構宣導，請醫院其他

科別，如肝膽腸胃科、婦產

科、內科、急診科、小兒科

等醫事人員，主動了解就醫

病人是否有酗酒或過度使用

網路之情事，並視個案需要

轉介精神科或成癮科接受諮

詢或治療。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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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2) 結合精神醫療網或透過

醫事人員教育訓練等機

會，加強各科別醫事人

員對酒癮及網癮之認

識。 

9/7、9/10嘉義長庚醫院、大

林慈濟醫院各辦理1場本縣第

家庭暴力暨性侵害專業人員

訓練課程，邀請嘉義長庚醫

精神科陳宏明醫師講授主題

「談青少年網路成癮與酒癮

戒治處遇模式」，參加對象為

本縣醫療院所醫事人員衛生

所人員及社政警政業務相關

人員。 

▓符合進度 

□落後 

五、具有特色或創新服務 

由各地方政府自行提報具

特色或創新服務。 

一、辦理「抵嘉填、振興

券、抽好禮」活動 

1. 8/1-10/31辦理青少年網路

成癮看影片填問卷送好禮

宣導活動，線上填答網路

使用習慣自我篩檢量表，

共計5,623人參加。 

2. 同仁自行拍攝「網路成癮-

家庭篇」影片，於本縣社

區心理衛生中心宣導，提

升民眾對網路成癮議題重

視。 

3. 發布新聞稿並辦理「抵嘉

填、振興券、抽好禮」活

動。 

二、因應疫情本局2樓心衛中

心成立「嘉義縣政府關懷服

務中心」，並於設置關懷服

務專線05-3621150 

1.2/27於本局中庭舉辦「防

疫事 大家事 居家檢疫 嘉

你同心」嘉義縣政府關懷服

務中心記者會，共計155人

次參加，自3/1成立嘉義縣

▓符合進度 

□落後 



46 

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政府關懷服務中心，由科室

內同仁派駐辦理服務專線業

務，另彙整各局處聯絡窗口

以利完成轉派案作業。 

2.3/31協助本縣民眾，於居

家檢疫期間(3/27-4/3)因痛

風舊疾復發引起情緒鬱悶、

心情低落、壓力加劇導致失

眠，轉介至社區心理衛生中

心，經評估於3/31立即啟動

本縣轄內陳可家專業心理

師，提供專用視訊連結網址

或 Line 通訊軟體等方式，

透過電腦與手機進行通訊心

理諮商服務。 

三、為響應心理健康月以及

自殺防治推廣，辦理一系列

活動: 

1.9/21辦理「同心協力 幸福

滿嘉」記者會，製作「三心

五秘訣」海報及心情指標量

表(5SMS)，於10/23函文各

網絡單位，建以提升民眾心

理健康知能，必要時能主動

運用、求助，進而促進心理

健康。 

2.針對自殺方式最高前三

名，製作「生命不炭氣」、

「安眠藥小心」、「農藥上鎖 

生命保守」宣導海報，並結

合社區藥局、木炭商及農藥

商於販賣處張貼海報，並於

11/9發佈新聞稿 (附件 6-

10)，持續推廣自殺防治宣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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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指標自我考評表 

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末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

符合

進度 

備註 

說明 

一、整合及加強心理健康基礎建設 

1. 建 立 跨 局

處、及跨公

私部門平台

之 協 商 機

制。 

每季召開1次會報，

且至少2次由地方政

府秘書長或主任秘

書層級以上長官主

持。 

1. 召 開 會 議 次 數 ： 

    4    次 

2.本縣成立縣府跨局處

「社區心理衛生中心諮詢

委員會」，本年度共計召

開4次會議，共計173人參

加，如下： 
 日

期 

會議 主持

人 

人

數 

1 3. 

31 

第一次推動

心理健康網

絡成員聯繫

會議 

陳技

正淑

斐 

30 

出席單位：人事處、民政

處、教育處、農業處、新

聞行銷處、社會局、警察

局、學生諮商輔導中心、

臺中榮總灣橋分院、朴子

醫院、大林慈濟醫院 

2 6. 

22 

第一次嘉義

縣心理健康

暨自殺防治

委員會會議 

羅秘

書長

木興 

45 

出席委員：臺中榮總嘉義

分院副院長黃敏偉、嘉義

縣藥師公會理事長蕭博

勝、嘉義市臨床心理師公

會理事長陳可家、國立中

正大學心理系副教授鄧閔

鴻、南華大學生死學系助

理教授王枝燦、康扶之友

協會總幹事陳素綢，出席

單位：社會局、警察局、

消防局、教育處、民政

處、農業處、人事處、新

聞行銷處、大林慈濟醫

院、朴子醫院、嘉義長庚

醫院、臺中榮總灣橋分院 

3 9.

14 

第二次推動

心理健康網

絡成員聯繫

會議 

趙代

理局

長紋

華 

40 

出席單位：人事處、民政

處、教育處、農業處、新

▓符合

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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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末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

符合

進度 

備註 

說明 

聞行銷處、社會局、警察

局、消防局、學生諮商輔

導中心、臺中榮總灣橋分

院、朴子醫院、大林慈濟

醫院 

4 12

.1

0 

第二次嘉義

縣心理健康

暨自殺防治

委員會會議 

羅秘

書長

木興 

58 

出席委員：臺中榮總嘉義

分院副院長黃敏偉、嘉義

市臨床心理師公會理事長

陳可家、國立中正大學心

理系副教授鄧閔鴻、康扶

之友協會總幹事陳素綢，

出席單位：社會局、警察

局、消防局、教育處、民

政處、農業處、人事處、

新聞行銷處、大林慈濟醫

院、朴子醫院、嘉義長庚

醫院、臺中榮總灣橋分院 

合計:4場次 173 
 

2. 辦理轄區教

育及宣導工

作 

運用文宣、媒體及

網路等管道宣導心

理健康，媒體露出

報導每季至少有1

則。 

1. 辦理文宣、媒體及網路

等管道宣導，媒體露出

報導： 12  則 

2. 辦理情形摘要： 

2/27 

宣導內容：居家檢疫 嘉

義縣成立「關懷服務中

心」新聞稿及記者採訪 

露出方式：各網路平面

媒體 

3/31 

宣導內容：「通訊無線 關

懷無限」記者會新聞稿 

露出方式：各網絡平面

媒體 

4/13 

宣導內容：LINE Taiwan

台灣連線股份有限公司

捐贈記者會新聞稿 

▓符合

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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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末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

符合

進度 

備註 

說明 

露出方式：各網絡平面

媒體 

4/21 

宣導內容：聯合線上捐

贈「讀創故事」小說閱

讀點數卡捐贈記者會新

聞稿 

露出方式：各網絡平面

媒體 

4/28 

宣導內容：心衛中心東

石分站布建新聞稿 

露出方式：各網絡平面

媒體 

6/22 

宣導內容：抵嘉「歡心

厝」〜嘉義縣民雄鄉衛

生所前瞻修繕竣工暨心

理衛生中心民雄分站揭

牌記者會 

露出方式：各網絡平面

媒體及記者採訪 

8/4 

宣導內容：衛生局「抵

嘉填，振心卷，抽好

禮」活動 

露出方式：各網絡平面

媒體 

8/22 

宣導內容：「人生不迷惘

健康心幸福」記者會 

露出方式：各網絡平面

媒體及記者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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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末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

符合

進度 

備註 

說明 

9/21 

宣導內容：「同心協力幸

福滿嘉」記者會 

露出方式：各網絡平面

媒體及記者採訪 

12/21 

宣導內容：「樂齡感動學

堂」快閃活動 

露出方式：各網絡平面

媒體及記者採訪 

3. 布建社區心

理衛生中心 

1. 轄區鄉鎮市區數

<10之縣市：至少

有1處試辦。 

2. 轄區鄉鎮市區數

≧10之縣市：至少

有2處試辦。 

布建 2 處，布建地點為： 

1. 本縣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東石分站，地點（地

址：嘉義縣東石鄉東石

村3-7號）於5/1開始服

務，截至12/31服務共計

3人。 

2. 本縣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民雄分站，於6/22辦理

揭牌記者會，提供多功

能服務，地點（地址：

嘉義縣民雄鄉中樂村文

化路 7之 2號），截至

12/31服務共計9人。 

▓符合

進度 

□落後 

 

4. 109年「整合

型心理健康

工作計畫」

地方政府配

合款編列比

率。 

應達地方政府配合

款編列比率： 

第二級(應達35%)：

新北市、桃園市 

第三級(應達30%)：

臺中市、臺南市、

高雄市、新竹縣、

新竹市、嘉義市、

金門縣 

1. 地方配合款：  1513,000  

元 

2. 地方配合款編列比率：  

20    % 

【1513,000/1513,000+6050,

000×100%】 

計算基礎： 

【計算基礎： 

地方配合款/地方配合款+中

▓符合

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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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末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

符合

進度 

備註 

說明 

第四級(應達25%)：

宜蘭縣、彰化縣、

南投縣、雲林縣、

基隆市 

第五級(應達20%)：

苗栗縣、嘉義縣、

屏東縣、臺東縣、

花蓮縣、澎湖縣、

連江縣 

央核定經費×100%】 

5. 置有專責行

政人力。 

落實依核定計畫使

用人力 (含補助人力

及縣市自籌人力)方

式辦理，且合理調

整薪資及將符合資

格之訪員轉任為督

導。 

【註】 

1. 縣市自籌人力，

不包含縣市編制

內之預算員額人

力 

2. 補助人力：應區

分訪視人力應區

分訪視人力(其中

應 有 至 少50%人

力執行精神病人

訪視)及行政協助

人力 

3. 依附件15各縣市

聘任人力辦理 

1. 109年本部整合型計畫補

助人力員額： 9 人。 

(1) 專責精神疾病及自殺通

報個案關懷訪視員員額

數： 7 人 

精神疾病社區關懷訪視

員額數：3人 

自殺通報個案關懷訪視

員額數：4人 

同時辦理精神疾病及自

殺通報個案關懷訪視員

額數：0人 

(2) 心理及精神衛生行政工

作人員：2人 

2. 縣市政府應配合編列分

擔款所聘任之人力員

額：2人 

▓符合

進度 

□落後 

 

二、自殺防治及災難心理衛生服務 

1. 轄區內自殺

標準化死亡

109年自殺標準化死

亡率-108年自殺標準

1. 108年自殺標準化死亡

率：每10萬人口16.4人 

▓符合

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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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末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

符合

進度 

備註 

說明 

率較前一年

下降。  

化死亡率<0 2. 109年自殺標準化死亡

率：中央尚未公布 

3. 下降率：中央尚未公布 

□落後 

2. 年度轄區內

村(里)長及村

(里)幹事參與

自殺防治守

門人訓練活

動之比率。 

執行率：村(里)長及

村(里)幹事累積應各

達90%。 

計算公式： 

1. 【參加自殺守門

人訓練活動之村

里長人數/所有村

里長人數】  

   ×100%。 

2. 【參加自殺守門

人訓練活動之村

里幹事人數/所有

村里幹事人數】

×100%。 

1.所轄村里長應參訓人數：    

347   人  

實際參訓人數: 

315人 

實際參訓率: 

90.7% 

2.所轄村里幹事應參訓人

數：    347   人 

實際參訓人數: 

333人 

  實際參訓率: 95.97% 

▓符合

進度 

□落後 

 

3. 召集公衛護

理人員與關

懷訪視員，

邀請專業督

導及核心醫

院代表參與

個案管理相

關會議。討

論重點應含

括：1.轄區內

3次以上訪視

未遇個案之

處理、2.再次

被通報個案

之處置、3.個

案合併有精

個案管理相關會議1

年至少辦理12場。 

 

每季轄區內自殺企

圖通報個案追蹤訪

視紀錄之稽核率。 

i. 15%(每季訪視次

數 小 於500人

次)：澎湖縣、

金門縣、連江

縣。 

ii. 10%(每季訪視次

數介於500-1,000

人 次)： 苗 栗

縣、臺東縣、花

蓮縣、基隆市、

1. 個案管理相關會議 

(1)期末目標場次:12場

次 

2. 辦理會議日期分於： 

場次 日期 
討論自殺列

管個案人數 

1 1/31 1 

2 2/26 1 

3 3/27 1 

4 4/28 1 

5 5/28 1 

6 6/24 1 

7 7/23 1 

8 8/27 1 

9 9/24 1 

10 10/29 1 

11 11/26 1 

12 12/24 1 

合計 12人 

▓符合

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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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末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

符合

進度 

備註 

說明 

神或家暴等

問題個案之

處置、4.屆期

及逾期未訪

個 案 之 處

置，及建立

個案訪視紀

錄稽核機制

及 落 實 執

行。 

新竹市、嘉義

市。 

iii. 6%(每季訪視次

數 介 於1,000-

2,000人 次)： 宜

蘭縣、新竹縣、

南投縣、雲林

縣、嘉義縣、屏

東縣。 

iv. 4%(每季訪視次

數 大 於2,000人

次)：新北市、

臺北市、桃園

市、臺中市、臺

南市、高雄市、

彰化縣。 

109年總計12場次，共討論

12位自殺列管個案，其中

1.轄區內3次以上訪視未遇

個案之處理、2.再次被通

報個案之處置、3.個案合

併有精神或家暴等問題個

案之處置、4.屆期及逾期

未訪個案之處置，共計個

案11案次。 

3. 訪視紀錄稽核機制(請按

季呈現): (公式:訪視次

數*0.06=稽核件數) 

(1) 第1季訪視 1,928 人次

稽核210件，稽核率

達：(210/1,928=10.89 

%) 

(2) 第2季訪視  2,122  人

次，稽核305件，稽核

率：(305/2,122=14.37 

%) 

(3) 第3季訪視  2,221  人

次，稽核310件，稽核

率：310/2,221=13.95 

% 

(4) 第4季訪視  2,385  人

次，稽核400件，稽核

率：400/2,385=16.67% 

(5) 訪視紀錄稽核率: 

14.15%(1至4季稽核總

計1,225人次/訪視人次

8,656=14.15%) 

4.本縣設置18鄉鎮市衛生

所，每季抽查各所訪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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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末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

符合

進度 

備註 

說明 

人員，並函文通知其缺

失以及納入每年度業務

綜核督導考核評比項

目。 

4. 醫院推動住

院病人自殺

防治工作及

各類醫事人

員自殺防治

守門人教育

訓練比率。 

執行率應達100% 

計算公式：【有推動

醫院數/督導考核醫

院數】×100%。 

於11/13轄區內四大醫院聯

合督導訪查中，已納入考

核 項 目 ， 執 行 率 為

(4/4)*100%=100% 

▓符合

進度 

□落後 

 

三、落實精神疾病防治與照護服務 

2. 轄內警察、

消防、村(里)

長、村(里)幹

事、社政相

關人員及非

精 神 科 醫

師，參與精

神 疾 病 知

能、社區危

機 個 案 送

醫、處置或

協調後續安

置之教育訓

練。 

1. 除醫事人員外，

每一類人員參加

教育訓練比率應

達35%。 

2. 辦理轄區非精神

科開業醫師，有

關精神疾病照護

或轉介教育訓練

辦理場次，直轄

市每年需至少辦

理兩場，其餘縣

市 每 年 至 少 一

場。 

1. 教育訓練比率 

(1) 所轄警察人員應  

參訓人數： 

   1,300     人   

 實際參訓人數： 

  1,257     人 

 實際參訓率： 

   96.69     % 

(2) 所轄消防人員應 

參訓人數：     

     420     人 

實際參訓人數：     

     419     人 

實際參訓率： 

      99.98   % 

(3) 所轄村里長應 

參訓人數： 

     347    人 

實際參訓人數：      

     315  人 

實際參訓率：    

▓符合

進度 

□落後 

 



55 

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末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

符合

進度 

備註 

說明 

    90.78   % 

(4) 所轄村里幹事應 

參訓人數：        

      347    人 

實際參訓人數：      

      333  人 

實際參訓率：    

      95.97   % 

(5)所轄社政人員應 

參訓人數： 

     135      人 

實際參訓人數：      

    62      人 

實際參訓率：   

    45.92    % 

2. 辦理轄區非精神科開業醫

師，有關精神疾病照護或

轉介教育訓練 

(1)召開教育訓練場次： 

        2      次 

(2) 教育訓練辦理日期： 

   109.6/30及109.7/9  

(3) 教育訓練辦理主題： 

精神病人之照護及轉介

流程服務 

3. 每月定期召

開外部專家

督導之個案

管理及分級

相關會議，

並鼓勵所轄

公衛護理人

員、精神疾

1. 個案管理及分級

相關會議1年至少

辦理12場。 

2. 每季轄區內精神

病人追蹤訪視紀

錄之稽核率。 

目標值： 

i. 15%(每 季 訪 視

1. 個案管理及分級相關會

議 ，109年 度 共 計12  

場。 

2. 辦理會議期程如下： 

月份 日期 月份 日期 

1 1/31 7 7/23 

2 2/26 8 8/27 

3 3/27 9 9/24 

▓符合

進度 

□落後 

 



56 

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末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

符合

進度 

備註 

說明 

病及自殺通

報個案關懷

訪視員、心

理衛生社工

及督導參與

會議，且訂

出每月固定

開會時間及

會議討論重

點項目。討

論重點應含

括： 

(1) 轄 區 內3次

以上訪視未

遇個案之處

理。 

(2) 家中主要照

顧者65歲以

上 ，2位 以

上精神病人

之處置。 

(3) 屆期及逾期

未訪視個案

之處置。 

(4) 精神疾病合

併自殺議題

個案、精神

疾病合併保

護性議題個

案(兒 少 保

護、家庭暴

力、性侵害

事件 (含在

次數小於4,000/

人 次)： 連 江

縣、金門縣、澎

湖縣、新竹市、

嘉義市、臺東

縣、花蓮縣、基

隆市 

ii. 10%(每 季 訪 視

次數介於4,000-

7,000/人次)：新

竹縣、苗栗縣、

宜蘭縣、嘉義

縣、南投縣、雲

林縣 

iii. 6%(每季訪視次

數 介 於7,000-

10,000/人 次)：

彰化縣、屏東縣 

iv. 4%(每季訪視次

數大於10,000人

次)：臺北市、

桃園市、臺南

市、臺中市、高

雄市、新北市 

4 4/28 10 10/29 

5 5/28 11 11/26 

6 6/24 12 12/24 

3.109年 度 共 計 辦 理12場

次，討論22位精神個案，

各類個案討論件數為下

表: 
類別 件數 
第1類 1 
第2類 2 
第3類 1 
第4類 13 
第5類 1 
合計 22 

3. 本局訂定精神照護資訊

管理系統訪視紀錄稽核

機制每季稽核轄內各鄉

鎮市衛生所追蹤訪視紀

錄情形，以落實紀錄之

完整性及確實性，以下

為訪視紀錄稽核情形

表: 
季 

訪視 

人數 

總訪視

次數 

稽核

人次 

稽核

比率 

第 一

季 
3672 4581 460 

12.5

% 

第 二

季 
3608 5164 609 

16.8

% 

第 三

季 
3612 4790 445 

12.1

% 

第 四

季 
3661 4569 600 

16.4

% 

合計 19104 

5. 每季稽核訪視紀錄之情

形後函文通知各鄉鎮市

衛生所其缺失以及納入

109年度業務綜核督導考

核評比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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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末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

符合

進度 

備註 

說明 

案中及曾經

在案))之處

置。 

(5) 拒絕接受服

務 之 第1級

與 第2級 個

案)。 

6.另每月針對 c. 屆期及逾期

未訪視個案之處置，提

報本局主管會報及局務

會議，且列入年終考核

事項。 

 

4. 轄區內醫療

機構針對出

院病人，於

出 院 後2星

期內完成出

院準備計畫

上傳精照系

統 比 率(含

強制住院出

院)及2星 期

內 訪 視 比

例。 

1. 出院後2星期內完

成出院準備計畫

上傳精照系統比

率 達70%。 

計 算 公 式 ： 

(出院後2星期內

上傳出院準備計

畫之精神病人數/

出院之精神病人

數)X 100%。 

 

2. 病人出院準備計

畫上傳後，公衛

護理人員或關訪

員於2星期內第一

次訪視評估比率

應 達70%。 

計 算 公 式 ： 

(上傳精神病人出

院準備計畫後2星

期內第一次訪視

評估人數/上傳精

神病人出院準備

計畫人數)X 100% 

1.109年度共計通報888人次

(包含轄內、非轄內醫院

通報居住本縣個案)，於2

週內通報 886次，通報率

為99.77%。

(886/888*100%=99.77%) 

醫院 

兩星期

內完成

上傳 

大於兩

星期以

上上傳 

完成

率% 

佛教大林

慈濟醫院 
400 1 99.75 

嘉義長庚

紀念醫院 
245 0 100 

臺中榮總

灣橋分院 
486 1 99.47 

衛生福利

部朴子醫

院 

55 0 100 

合計 886 2 99.77 

3. 公共衛生護理師或社區

關懷訪視員於計畫上傳

後兩週內訪視人數632

人，上傳出院準備服務

計畫人數762人其2週內

訪視率86.34% 

(632/762*100%=86.34%) 

▓符合

進度 

□落後 

 

5. 社區精神疾

病個案之年

目標值： 

一般精神疾病個案

1.年平均訪視次數： 

(1) 109年度總訪視次數： 

▓符合

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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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末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

符合

進度 

備註 

說明 

平均訪視次

數及訂定多

次訪視未遇

個案追蹤機

制。 

年平均訪視次數：

達4.15次以上訂定多

次訪視未遇個案追

蹤機制。 

 

計算公式：一般精

神疾病個案年平均

訪視次數：訪視次

數(訪視成功+訪視

未遇)/轄區一般精神

疾病個案數 

19,104  次 

(2) 109年度轄區照護個案

數：  3,661  人 

(3) 平均訪視次數： 

5.21  次 

2.多次訪視未遇個案追蹤機

制：針對多次訪視未遇

個案，依本縣列管精神

疾病個案失蹤、失聯處

理流程處理。 

□落後 

6. 辦理精神病

人社區融合

活動之鄉鎮

區涵蓋率。 

辦理社區融合活動

之鄉鎮區涵蓋率達

30%。 

計算公式：(主辦活

動之鄉(鎮、市、區)

數/全 縣(市)鄉 鎮 市

區數)X 100% 

1.109年度轄內辦理精神病

人社區融合活動共計7

場，轄內共計18個鄉鎮

市，涵蓋率38.88% 

(7/18*100%=38.88%) 

2.以下為辦理日期及主題 
日期 鄉鎮 地點 主題 

2/12 竹崎 光華國

小 

精神去

汙名化 

6/5 布袋 嘉義區

漁會 

精神病

友之社

區融合

活動 

7/30 太保 故宮 

南院 

精神疾

病去汙

名化 

8/1 中埔 客家文

化館 

精神病

友之社

區融合-

打擊樂

活動 

8/27 朴子 朴子市

公所 

精神疾

病愛的

接納宣

導 

9/19 新港 新港鐵

路公園 

精神去

汙名化

活動 
 

▓符合

進度 

□落後 

 

7. 辦理轄區內

精神復健機

年度合格率100%。 1. 於6/5邀聘衛生福利部草

屯療養院黃耀輝督導長

▓符合

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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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末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

符合

進度 

備註 

說明 

構及精神護

理之家緊急

災害應變及

災防演練之

考核。 

及本縣消防局辦理尚安

康復之家夜間緊急災害

演練暨不定期輔導考核

作業。 

2. 於8/14配合衛生福利部

委託社團法人台灣評鑑

協會至本縣大恩精神護

理之家辦理評鑑作業。 

3. 於10/29邀聘大林慈濟醫

院李宜恭部長及衛生福

利部草屯療養院黃耀輝

督導長，辦理大恩精神

護理之家及尚安康復之

家之緊急災害應變暨年

度輔導考核作業。 

4. 於11/4邀聘大林慈濟醫

院李宜恭部長辦理大恩

精神護理之家夜間演練

之考核作業。 

辦理家數：2 

合格家數：2 

合格率：100% 

□落後 

8. 轄區內精神

追蹤照護個

案出院後一

年內自殺死

亡率較前一

年下降。 

109年精神追蹤照護

個案出院後一年內

自殺粗死亡率需相

較108年下降。 

 

計算公式： 

109年度轄區自殺死

亡之精照系統追蹤

關懷個案中1年內曾

有出院準備計畫者

/108年 度+109年 度

1. 108年精神列管個案合併

自殺共計7人，收案管理

人數為3,514人；精神追

蹤照護個案自殺粗死亡

率:0.21%。 

(110人/503,113人*100%=0.21%) 

2. 109年精神追蹤照護個案

自殺粗死亡率：(尚未公

布) 

 

▓符合

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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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末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

符合

進度 

備註 

說明 

轄區精神病人出院

準備計畫數(多次出

院個案僅取最新一

筆) 

四、加強成癮防治服務 

1. 辦理酒癮、

網癮防治相

關議題宣導

講座場次(應

以分齡、分

眾及不同宣

導主題之方

式辦理，其

中網癮防治

宣導應至少1

場)。 

1. 5場次：台北市、

新 北 市 、 桃 園

市、台中市、台

南市、高雄市。 

2. 4場次：宜蘭縣、

新 竹 縣 、 苗 栗

縣、彰化縣、南

投縣、雲林縣、

嘉 義 縣 、 屏 東

縣、花蓮縣、台

東縣。 

3. 3場次：基隆市、

新 竹 市 、 嘉 義

市。 

4. 2場次：澎湖縣、

金 門 縣 、 連 江

縣。 

1. 期 末 目 標 場 次 ： 

 4 場 

2. 辦理場次：  6  場 

3. 辦理情形摘要如表： 

日

期 

宣導

對象 

宣導主題 參加

人數 

2/7 公衛

護理

師 

酒癮戒治補助

轉介與網路成

癮防治 

56 

3/31 社區

民眾 

酒癮戒治補助

方案 

85 

3/26 

 

國中

學生 

認識網路成癮 50 

7/13 身心科

病友、

實習學 

生 

推動酒癮戒治

與保護服務宣

導 

110 

9/16 地檢署

法治教

育保護

管束者 

酒精減害教育

及網路成癮 

 

54 

9/17 社 區

民眾 

遠離酒癮健康

就贏與酒癮戒

治補助 

76 

 

▓符合

進度 

□落後 

 

2. 設有提供酒

癮及治療資

源諮詢之固

定專線。 

設有固定專線，且

可 於 網 頁 上 查 詢

到。 

1. 專線號碼： 

05-3620650 

2. 網址: 嘉義縣社區心理衛

生中心

▓符合

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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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末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

符合

進度 

備註 

說明 

https://cyshb.cyhg.gov.tw/

cmhc/ 

3. 訪查轄內酒

癮治療服務

方案之治療

機構。 

年 度 訪 查 率 達

100%，且有追蹤訪

查建議事項改善情

形。 

1. 酒癮治療服務方案之治

療機構數： 4   家，已於

11/13理完竣，並函請醫

院12/10前回覆追蹤改善

事項，均已回復。 

▓符合

進度 

□落後 

 

4. 衛生局辦理

專業處遇人

員之網癮防

治教育訓練

及針對跨科

別或跨網絡

處遇人員辦

理酒癮防治

教育訓練場

次。 

 

1. 處遇人員網癮防

治 教 育 訓 練1場

次。 

2. 跨科別或跨網絡

處遇人員酒癮防

治教育訓練至少

辦 理2場 次(離 島

得 至 少 辦 理1場

次)。 

1. 期 末 目 標 場 次 ： 

   3  場 

2. 處遇人員酒癮及網癮防

治教育訓練 

(1) 辦理場次：  4  場 

(2) 教育訓練辦理情形摘

要： 

日期 對象 主題 參加

人數 

6/29 
衛生

保健

志工 

兒 少 保 護-

青少年網路

成癮 

54 

9/7 
醫事

人員

與網

絡單

位人

員 

談青少年網

路成癮與酒

癮戒治處遇

模式 

131 

9/10 
醫事

人員 
談青少年網

路成癮與酒

癮戒治處遇

模式 

126 

12/21 
心理

師社

工

師、

處遇

輔導

人員 

網路成癮對

兒童及青少

年身心發展

影響」 

35 

 

 

▓符合

進度 

□落後 

 

五、具有特色或創新服務 

計畫內容具有 至少1項 一、辦理「抵嘉填、振興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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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末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

符合

進度 

備註 

說明 

特色或創新性 券、抽好禮」活動 

1. 8/1-10/31辦理青少年

網路成癮看影片填問卷送

好禮宣導活動，線上填答

網路使用習慣自我篩檢量

表，共計5,623人參加。 

2. 同仁自行拍攝「網路成

癮-家庭篇」影片，於本

縣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宣

導，提升民眾對網路成癮

議題重視。 

3. 發布新聞稿並辦理「抵

嘉填、振興券、抽好禮」

活動。 

二、因應疫情本局2樓心衛

中心成立「嘉義縣政府關

懷服務中心」，並於設置

關懷服務專線05-3621150 

1.2/27 於 本 局 中 庭 舉 辦

「防疫事 大家事 居家檢

疫 嘉你同心」嘉義縣政

府關懷服務中心記者會，

共計155人次參加，自3/1

成立嘉義縣政府關懷服務

中心，由科室內同仁派駐

辦理服務專線業務，另彙

整各局處聯絡窗口以利完

成轉派案作業。 

2.3/31協助本縣民眾，於

居家檢疫期間(3/27-4/3)

因痛風舊疾復發引起情緒

鬱悶、心情低落、壓力加

劇導致失眠，轉介至社區

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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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末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

符合

進度 

備註 

說明 

心理衛生中心，經評估於

3/31立即啟動本縣轄內陳

可家專業心理師，提供專

用視訊連結網址或 Line

通訊軟體等方式，透過電

腦與手機進行通訊心理諮

商服務。 

三、為響應心理健康月以

及自殺防治推廣，辦理一

系列活動: 

1.9/21辦理「同心協力 幸

福滿嘉」記者會，製作

「三心五秘訣」海報及心

情指標量表 (5SMS)，於

10/23函文各網絡單位，

建以提升民眾心理健康知

能，必要時能主動運用、

求助，進而促進心理健

康。 

2.針對自殺方式最高前三

名，製作「生命不炭

氣」、「安眠藥小心」、「農

藥上鎖 生命保守」宣導

海報，並結合社區藥局、

木炭商及農藥商於販賣處

張貼海報，並於11/9發佈

新聞稿(附件6-10)，持續

推廣自殺防治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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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遭遇問題與困難： 

一、自評是否符合進度： 

    ▓符合進度    □落後 

二、遭遇之問題與困難： 

(一)辦理「社區精神疾病及自殺通報個案關懷訪視計畫」，因應本縣地廣區

域大、精神列管個案數高，且自殺防治法及布建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皆須增加整合型心理健康工作計畫之行政人力及經費之挹注補助，建

議中央能增加本計畫之行政人力之撥補。 

(二)自殺防治法於108年6月19日通過實施，本縣積極規劃布建社區心理衛

生中心，並配合積極配合中央心理健康政策的推動不遺餘力，倘若鈞

部預針對財政困難縣市，109年度縣市自籌經費比例需再調升10%，將

造成本縣財政吃緊窒礙難行，建請維持原縣市自籌款比率10%，中央補

助比率90%，遂於賡續推展相關業務。 

肆、經費使用狀況： 

一、109年度中央核定經費：   6,050,000   元； 

地方配合款：   1,513,000  元(含配合款、自籌款、縣(市)款等非中央補助

款) 

地方配合款編列比率：    20.0      % 

【計算公式：地方配合款/(中央核定經費+地方配合款)*100%】 

 

經費來源 科目 金額(元) 

中央 業務費(含人事費) 5,970,000 

 管理費 80,000 

 合計 6,050,000 

地方 人事費 - 

 業務費 1,513,000 

 管理費 - 

 合計 1,513,000 

二、109年中央補助經費累計執行數：6,029,345   元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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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95 215,159 348,427 1,630,428 1,702,137 1,863,237 

6,029,345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2,077,213 2,121,512 2,194,600 2,330,528 4,263,052 6,029,345 

三、109年地方配合款經費累計執行數：   1,507,366   元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合計 

5836 29,201 82,689 106,201 804,500 924,000 

1,507,366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986,000 1,011,000 1,024,000 1,087,000 1,186,000 1,507,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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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經費使用分配金額(元)   

經費來

源 
科目 業務性質 

分配金額 累計實際執行金額 

108年度 109年 108年度 109年 

中央 

業務費

( 含 人

事費) 

整合及加強心理健康基礎建設 900,000 1,452,000 760,527 1,431,345 

自殺防治及災難心理衛生服務 1,245,000 1,518,000 1,245,000 1,518,000 

落實精神疾病防治與照護服務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強化成癮防治服務 0 0 0 0 

管理費 80,000 80,000 80,000 80,000 

合計 (a) 5,225,000 (c) 6,050,000 (e) 5,085,527 (g)6,029,345 

地方 

人事費 0 0 0 0 

業務費 

整合及加強心理健康基礎建設 535,000 598,000 456,382 598,000 

自殺防治及災難心理衛生服務 250,000 300,000 250,000 300,000 

落實精神疾病防治與照護服務 550,000 600,000 550,000 600,000 

強化成癮防治服務 15,000 15,000 15,000 15,000 

管理費 0 0 0 0 

合計 (b) 1,350,000 (d)1,513,000 (f) 1,271,382 (h) 1,513,000 

108年度總執行率(中央核定經費+地方配合款)【計算公式：(e+f)/(a+b)*100%】：96.68% 

109年度總執行率(中央核定經費+地方配合款)【計算公式：(g+h)/(c+d)*100%】：98.53% 

108年度中央補助經費執行率【計算公式：e/a*100%】： 97.33% 

109年度中央補助經費執行率【計算公式：g/c*100%】：99.66% 

108年度地方配合款經費執行率【計算公式：f/b*100%】： 94.17% 

109年度地方配合款經費執行率【計算公式：h/d*100%】：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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